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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奘門大德淨眼法師撰有《因明正理門論疏》《因明入正理論

略抄》（以下簡稱《略抄》）和《因明入正理論後疏》（以下簡

稱《後疏》）三種因明著作，其中《因明正理門論疏》已佚，《略

抄》與《後疏》亦湮沒千餘年，直至清末敦煌藏經洞發現，《略

抄》與《後疏》的殘卷才得以面世。 

《略抄》與《後疏》合寫在一個卷子裏，《略抄》在前而《後

疏》在後，寫卷除開首部分有些朽蝕外，保存基本完好。《略抄》

今存 446 行計 12478 字；《後疏》為 508 行，計 13364 字。全卷

由無名氏抄手以古樸淳厚的獨草體（即字字獨立為草，字間不連

筆、無牽絲）書成，書法價值頗高。 

在這一寫卷中，《略抄》當是全文抄錄的，《後疏》緊隨其

後，是否也是全篇照錄的呢？從寫卷起自“《論》云：‘如是等

似宗、因、喻言非正能立’”來看，前面當有大塊文字未錄，僅

為殘卷而已。那麼寫卷為什麼只錄《後疏》末後部分文字呢？究

其原委，恐有三點：第一，《後疏》全文較長，不堪全錄。第二，

《後疏》末後部分具有引人注目的內容，即淨眼在疏釋《入正理

論》的文字之外，結合定心與散心，八識和四分說，對現、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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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作了專題論述，並補敘和例解了十四過類，這些內容份量殊重，

約占《後疏》未後部分三分之二以上的文字。第三，如此節錄，

似有與《略抄》接續互補之意；因為《略抄》只疏解了真、似能

立二門，末了連個小結都沒有，《後疏》寫卷從小結似能立的這

句話抄起，恐非偶然，而且自此以下便是論真、似現量，真、似

比量，真、似能破六門，這正是《略抄》所未涉及的，如此，因

明八門就齊全了，二疏寫卷具有了互補的性質。
1
  

本文謹就《後疏》中論釋真、似現量和比量的問題作具體論

析。《後疏》所釋的真、似能破及十四過類等，將另文論析。 

二、關於因明八門的次序問題 
淨眼在解釋《入論》說現、比二量的文字之前曾對現、比二

量作了概論，並在概論前就因明八門的次序問題作了說明。關於

因明八門的次序，商羯羅主在《因明入正理論》的首頌中是先說

真、似能立和能破，再說真、似現量和比量的，然而在其闡釋時，

卻是說了真、似能立後，隨即便說現、比二量的，而將似能破置

於最後。所以當《入正理論》說“復次，為自開悟，當知唯有現、

比二量”時，淨眼釋云： 

上來已解真似能立，自下“復次”解頌中真、似二量。（《後

疏》寫卷第 11～12 行） 

                                                        
1 請注意，我這裏指是的《略抄》與《後疏》兩個寫卷具有互補的性質，因

為《後疏》只節錄了釋後六門的部分；而非指《略抄》與《後疏》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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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謂前面已解釋了真、似能立，自此“復次”以下解釋的是

真、似現、比二量。然後藉此提出了問題： 

問：《論》中先明真似立、破，復辨真似二量，何故長行解釋

誦越偈文？（《後疏》寫卷第 12～13 行）。 

這即是就首頌與闡釋的文字（長行）不一致處提出質疑。所謂

“長行解釋誦越偈文”即指《入論》在闡說“八門”時，越過偈文

的次序，將現量和比量，似現量和似比量提到真、似能破的前面來

說了。這是為什麼呢？淨眼的解釋是： 

欲依類結，解就義便。自悟、悟他，是結欲之義；類解真、似，

量藉二立，以言興也，故釋其比量中云“相有三種，如前以（已）

說”，解似比量中云“似因多種，如前已（先）說”，故知長

行解義便也。又解，長行之中欲明內有真、似之量，外有正、

似之異，若不誦其偈文，不顯內外，問失相由也。《集論》云

能立有八，現、比等量亦入其中。故知長行為顯內外，德（通

“得”）失相由也。（《後疏》寫卷 13～18 行） 

此意謂《入論》首頌是依類而言的，即真、似能立與能破均屬

悟他門，故放在一起先列，而真、似現量和比量均屬自悟門，故放

在一起後列，然而在長行中則須根據解說的方便來安排先後。要依

類解釋真、似能立，由於立量須藉助現、比二量，然後用言語表達

出來，所以須隨之闡釋現、比二量。如建立一個真能立要藉助因三

相，這就與比量相同。又如種種似因的過失即與似比量同。由此可

知長行是以方便立說的。還可以從另一角度來解釋，長行欲明內有

用以自悟的真、似二量（現、比），外有用以悟他的正、似立、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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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先以偈頌加以明確，就不能彰顯內（自悟）、外（悟他），不

明內、外相從之理。《阿毘達磨集論》中說“八能立”，現、比等

量亦在其中。2故知長行為了彰顯內、外，以取得失相從而言的方法。

淨眼的兩種解釋，較好地說明首頌與長行對“八門”次序的安排均

有其合理性，亦即首頌是按悟他門和自悟門來分類陳述的，而長行

則從內外相從的關係上考慮次序，二者並不相悖。接著，淨眼便對

現、比二量作概論。 

三、現、比二量概論 
淨眼云： 

將釋《論》文，先解現、比二量義，略說三門分別：一明立二

量意，二釋二量名，三出二量體。（《後疏》寫卷第 19～20

行）） 

這段話交代得很清楚，他在解釋《入正理論》對現、比二量的

闡說之前，要對現、比二量作概括性的論說，概說分三方面，即明

立意、釋量名、出量體。 

 

（一）明立二量意 

1、概述西方諸師立有不同的量數 

                                                        
2 《集論》云：“能成立有八種：一、立宗；二、立因；三、立喻；四、合；

五、結；六、現量；七、比量；八、聖數量。”（《大正藏》第 31 卷 693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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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眼在闡釋陳那為什麼只立現、比二量時，先對印度諸哲學派

別立量數作概括的介紹，他說： 

言立二量意者，依西方諸師，立量數不同： 

且如數論師及世親菩薩等立有三量：一者現量，謂量現境。二

者比量：謂藉三相比決而知；三者聖教量，謂藉聖人言教方知，

若無色界等，若不因聖教，何以得知：故離現、比之外，別立

聖教量也。 

或有立其四量，謂即於前三量之外，別立臂喻量。如世說言，

山中有野牛，餘人問言，野牛如何？彼即答言，如似家牛，但

角細異，胡與家牛異。此既直譬即解，不因三相而知，故離前

三，立此量也。 

或有立其五量，謂即於前四量之外更立義準量。如言：聲是無

常；所作性故；諸所作者皆是無常，譬如瓶等；若是其常，必

無所作，如虛空等。因此比量，即知無常，義準亦知無我，諸

無常者必無我故，故離前四立此量也。 

或有立其六量，謂即於前五量之外，別立有性量。如言房中有

物，開門見物，果如所言，既稱有為量有，故離前五立此量也。 

或有立其七量，謂即於前六量之外別立無性之量。如言房中無

物，開門見無，果如所言，既稱無而量無，故離前六量外別立

此量也。 

或有立其八量，謂即於前七量之外別立呼召量。如呼牛牛至，

召馬馬來，既稱呼而來，故離前七量外立此量也。（《後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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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卷第 20～37 行） 

以上淨眼列舉了印度各哲學派別從主張有三種量至八種量的不

同情況，這八種量就是現量、比量、聖教量、譬喻量、義準量、有

性量（有體量）、無性量（無體量）、呼召量。其實，印度各派所

立的量數並不止這些，淨眼所列八種僅是略舉而已。而由以上所列

諸量可見，其劃分依據比較散漫，偏重於現象的臚列，而沒有抓住

問題的實質。由此，陳那在前人所立量數的基礎上加以分析，從屬

性上下手，唯取現量和比量二種。故淨眼復云： 

若依陳那及商羯羅主菩薩等，唯立二量：一名現量，二者比量。

何因唯立二量？至為一切諸法有二種相，一者自相，二者共相，

量自相者名為現量，量共相者名為比量，聖教量等皆量共相，

故離此量更不立餘，若為別知立餘量者，別知諸法豈唯有八？

今據總攝，立其現，比，故彼八種，此二所收。故《理門論》

云：“為自開悟，唯有現量及與比量，彼聲、喻等攝在此中，

故唯二量。由此能了自、共相故；非離此二別有所量，為了知

彼更立餘量。”（《後疏》寫卷第 37～45 行） 

此謂依陳那意，唯立現、比二量，商羯羅主亦從師說。因為一

切事物具有兩種相，即自相與共相。在上述八種量中，除量自相的

現量外，其餘諸相均屬量共相的比量，故無須在比量外再立其他的

量了。淨眼並引《理門論》的話來印證：陳那認為，從自悟門上來

看，唯有現、比兩種量，聲量（聖教量）和譬喻量均包攝於其中，

由此二量可以了知自相和共相。也就是說所量唯此自相和共相，非

離此自、共二相而另有所量，故不必另立其他的知量。從陳那的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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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可知，淨眼的解釋是符合陳那論意的。 

2、所謂三種自、共相 
淨眼將自、共相分為三種，如云： 

此文但約散心，分自、共相為二量境也，言自相、共相者，泛

論自、共有其三種；一者處自相，即如色處，不該餘處，故言

處自相；苦、空、無常等通色、心等皆有，故稱共相。二事自

相，即處自相中青、黃等別事不同，名事自相；總色自相，轉

名共相。三自相自相，則於前事自相之中，且如眼識所緣之青，

現所緣者不通餘青，亦不為名言之所詮及，則是青自相中之自

相。前事自相等轉名共相，為名言等之所及故，是假共相，且

於色處作此宣說，準例，餘亦有如此三自、共相，準處既爾，

於界及蘊隨其所應作此分別，今言自相者，但取第三自相自相、

不為名言所及者為現量境；言共相者，俱為名言所詮假共相者

為比量境。 

此謂陳那在《理門論》中將自相和共相說為現量和比量所緣之

境，乃是從“散心”（此指名言，種類的分別心）上來說的。淨眼

認為自、共相有其三種，並且給出了處自相、事自相、自相自相三

種名稱。首先，他以“色處”來例解“處自相”。所謂“處”即是

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與色、聲、香、味、觸、法六境相接，

是心、心所（精神活動的主體及其作用）發生作用之處，色處即上

述十二處之一。色處與其他處的外延無重合關係，局於自身，故謂

之“處自相”；而苦、空、無常等有漏果報貫通色、心等有為法，

故稱之為共相。其次，淨眼又以青、黃等顏色來例釋“事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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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家稱因緣所生之有為法為“事”，如色處中，又可分出青色、黃

色等，此中每一種顏色亦均局於自身，故稱“事自相”；而前述總

色自相，相對於青、黃等事自相而言，轉為上位概念，成了共相。

復次，淨眼又進一步以“眼識所緣之青”來例釋“自相自相”，意

謂此“眼識所緣之青”，乃不可言說的現量所緣之青，故是“青自

相中之自相”；而前述事自相對於“自相自相”而言，則轉為共相，

因為事自相仍與名言相涉，故是共相。淨眼在此以“色處”為例作

了上述詮解後，又將三種自、共相擴展到五蘊、十二處、十八界，

認為諸法萬有都分三種自、共相。他指出，其中唯有“自相自相”

才是現量所緣之境，因為“自相自相”不為名言所及，而為名言所

詮的都是共相，故是比量之境。 

其實淨眼所說的三種自、共相，乃是概念間真包含關係的三重

層次。在真包含關係中，可以有多重層次，如某一概念相對於它的

上位概念即屬概念來說，是下位概念亦即種概念，而相對於它的下

位概念來說，則又成了上位概念。淨眼所描述的處自相、事自相和

自相自相之間的關係，正是這多重包含關係的表現。但多重的包含

關係究竟分幾層卻並沒有一定之數，須按具體情況而定，所以淨眼

將其分為三種未免失諸偏狹。3而且淨眼的詮釋還存在矛盾，如他先

說陳那“但約散心，分自、共相為二量境”，又說“今言自相者，

但取第三自相自相、不為名言所及者為現量境”。既然陳那新因明

所說的自相和共相是散心位的產物，即與大乘佛教所說的自、共相

                                                        
3 窺基不取處自相、事自相、自相自相之名，而是按蘊、處、事等作了更多

層次的分析，參見《大疏》卷二頁三右~四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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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不同，其不同處正如窺基所云，因明之“自相唯局自體，不通

他上”，共相則“如縷貫華，貫通他上諸法差別義”。而按大乘教

義，則“以一切法不可言說”為自相，以“可說為共相”。4這也就

是說，因明自、共二相的界分在“局、通”二字，局於自體者為自

相，通於他上者為共相；而大乘佛教為自、共二相的界分是離言與

否，離言者為自相，可說者為共相。二者頗為不同。淨眼對這兩種

不同的自、共相及其與現、比二量的複雜關係似乎缺乏深入的認識，

所以會在詮釋中陷於自相矛盾。其實關於二相與二量的問題在親光

的《佛地經論》中早有論述，如云：“二量在散心位依二相立，……

若在定心，緣一切相皆現量攝”。5意謂從散心位上說，現、比二量

是以自、共相為所量之境而建立的，但從定心位上來說，則只有現

量而無比量，因為自相和共相皆由現量統攝。為什麼這麼說呢？《佛

地經論》進一步分析說：“彼因明論立自、共相與此稍異。彼說一

切法上實義，皆名自相，以諸法上自相、共相各附己體，不共他故；

若分別心立一種類，能詮、所詮通在諸法，如縷貫花，名為共相。

此要散心分別假立是比量境。一切定心離此分別，皆名現量，雖緣

諸法苦、無常等，亦一一法各別有故，名為自相。”6意謂因明論所

立的自、共相與此經所云有所不同。因明論說一切事物現象的實義

是自相，因為不論其原來是下位概念（自相）還是上位概念（共相），

只要“各附己體”，不與他共，就是自相。而共相則是以分別心去

                                                        
4 《大蔬》卷二頁三右，金陵本，1896 年。 
5 《大正藏》第 26 卷 318a。 
6 《大正藏》第 26 卷 3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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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種類，此時不論原來是能詮的概念（共相）還是所詮的概念（自

相），只要它“通在諸法，如縷貫花”，就是共相，這也就是以散

心假立的比量之境。而一切定心皆離此分別假立，雖緣諸法如苦、

無常等共相，然苦、無常等為定心現量所緣時卻是局限於其自體而

不通於他的，故屬自相。親光是護法的門人，出身於那爛陀寺，他

對大乘教義和因明理論造詣甚深，他的這番論述將兩種不同的自、

共相以及與現、比二量的關係揭示得很深刻。後來窺基就是依據親

光《佛地經論》所云對兩種自、共相加以詮釋的，上文已作引述，

茲不贅述。 

3、關於自相和共相的答問 
如上所述，淨眼將自相分為處自相、事自相和自相自相三種，

又說“今言自相者，但取第三自相自相、不為名言所及者為現量

境”。於是有問者提出質疑云： 

處之與事，豈非五識現量所得耶？（《後疏》寫卷第 55～56

行） 

問者意謂，你但取自相自相為現量之境，難道處自相和事自相

不是五識現量所得的嗎？對此，淨眼答云： 

自相自相中處、事則為現量所得，總處、總事非五識境，為此

偏約自自相相（似係“自相自相”之誤）說也。故《理門論》

云：“由不共緣，現、現別轉，故名現量。”（《後疏》第 56

～58 行） 

此謂在自相自相中，處自相與事自相可為現量之境，而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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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事是共相，故非五識現量之境，為此他偏取自相自相，並引用陳

那《理門論》的話來證明上述說法是持之有故的。其實淨眼的答疑

在邏輯上說不通。第一，他既然將處自相、事自相與自相自相視為

並列的三種自相，怎麼忽然又將處自相和事自相納入自相自相之中

了呢？自相自相中何來什麼“處”與“事”！第二，在三種自相

中，他本偏取自相自相為現量之境的，因為他認為只有自相自相才

“不為名言所及”，現在卻又改口說處自相和事自相“為現量所

得”，前後豈不牴牾？第三，所引陳那的話也並不能證成他之所答。

陳那意謂，由眼、耳、鼻、舌、身五識（五種主觀認識作用）去認

識色、聲、香、味、觸五境（五類認識對象）時，其五識間是互不

相雜，互不聯繫的（即“不共緣”），是依託五根各別活動的（即

“現、現別轉”），如眼根緣色境，耳根緣聲境，鼻根緣香境，舌

根緣味境，身根緣觸境，各各別緣而不共。陳那對五識現量的這一

論述與“處、事”並無關聯，故不能引作論據。 

但是問者對於上述答問中存在的矛盾以及論據與論點不相干等

並未深究，而是就陳那說的“由不共緣，現、現別轉，故名現量”

的話提出咨疑云： 

若爾者，何因《對法論》云：“問：於一一根門、種種境界俱

現在前，於此多境，為有多識次第而起，為俱起耶？答：唯有

一識，種種行相俱時而起。”7此文既違別轉之義，如何言釋？

（《後疏》第 58～61 行） 

                                                        
7 《對法論》即安慧糅《阿毘達磨雜集論》之別稱。引文見該論卷二，《大

正藏》第 31 卷 70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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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者謂，若五識認識對象時是各別活動的話，那為什麼在《對

法論》中當有人問到，諸根面對諸境時，其認識活動是先後進行的，

還是同時進行的，論主答稱是“俱時而起”的呢？這不是有違

“現、現別轉”之義的嗎？對此淨眼答云： 

雖同時取行相，各別不總相緣，故無有過。又《瑜伽論·菩薩地》

云，隨事取，隨如取，不作此念、此事、此如何者。謂隨事取

者，緣依他性俗淨；隨自取者，緣圓成實性，其現量觀內證，

離言故，不分別此事、此如也。
8
又《對法論》云：“不待名言，

此餘根境是實有義；……謂待名言，此餘根境是假有義”。
9
又

《法華經》云：“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以方便力故，為

五比丘說。”
10 又大、小《因明論》皆云：“此中現量謂無分

別，若有正智於色等義，離名、種等所有分別，現、現別轉，

故名現量”
11
準上經論，實法不為名言所詮，復言現量緣離言

境，故知自相是離言境。名言所及既是假有，復言比量緣假共

相，故知共相是言詮境。此即是第一釋立二量意。（《後疏》

寫卷第 61～71 行） 

                                                        
8 此為意引。《瑜伽師地論》卷三十六云：“又諸菩薩由能深入法無我智，

於一切法離言自性，如實知已，達無少法及少品類可起分別，唯取其事，

唯取真如，不作是念，此是唯事，是唯真如。”（《大正藏》第 30 卷 487b） 
9 引文見無著《大乘阿毘達磨集論》卷二，《大正藏》第 31 卷 667a。 
10 引文見《法華經》卷二，《大正藏》第 9 卷 10a。 
11 引文見商羯羅主《因明入正理論》，《大正藏》第 32 卷 12b。《入正理

論》世稱“小論”，書中對現量的界說係據《正理門論》而言。《正理門

論》世稱“大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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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眼的這一大段答問只有開頭一句是針對問者的咨疑來說的。

淨眼認為安慧《對法論》所云“種種行相俱時而起”的話並沒有錯，

因眼、耳、鼻、舌、身諸識雖然可以同時以各自的性能分別行於對

應的色、聲、香、味、觸諸境相上，但是行相之間仍是“各別不總

相緣”的，這與陳那所云並不相悖。在作了上述簡要的答問後，他

便將話題轉移到了現、比二量的界分上，一口氣引述了四段文字，

最後據此給出結論：現量所緣的自相是離言之境，比量所緣的共相

是言詮之境，二量正是依據二相來設立的。但是，他的引經據典和

給出的結論同問者的咨疑並無聯繫，不免答非所問。最後是一句小

結，結束第一釋立二量意。 

 

（二）釋二量名 
淨眼云： 

“第二釋二量名者，初釋現量，後釋比量。”（《後疏》寫卷

第 72 行） 

此下他在對現、比二量的界說作解釋時，著重在釐清關於現量

的一些誤解上面，對比量則所論甚少。 

1、難諸大德對現量的三種詮解 
關於現量，陳那和商羯羅主都給出了明確的界說，其要點是：

一不迷亂，二離分別，三現、現別轉。對於這“現、現別轉”，諸

大德約有三說，淨眼認為均有不妥，一一予以難破。如《後疏》云： 

言現量者，《理門論》及《入正理論》皆云：“現、現別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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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名現量。”諸大德等略有三釋。（《後疏》寫卷第 72～73

行） 

這裏所引的並非大、小二論對現量所作的完整界說，而只是其

中的第三點要義，因為諸大德所釋均與此有關。 

先看淨眼對第一種詮釋的難破： 

一云，同時心王及心所法各自現影不同故，言“現、現別轉”。 

此釋恐不當其理，夫釋現量名，必不得該於比量，其比量上亦

有同時心王、心所各自現影別轉之義，故知此解不當也。（《後

疏》寫卷第 73～76 行） 

此謂有大德云，在同一時間裏，心王（八識的識體，亦即八識

的自相，亦即一切精神作用的主體）與心所有法（隨著心王的作用

而生起的心理活動和精神現象，分六類五十一種），各自現影不同

（心緣對境之總相，心所則取其別相，如心王緣色境之青色總相，

心所則在青色之總相上取濃、淡變化之別相），這兩種不同的現影，

即是“現、現別轉”之義。對於這種解釋，淨眼認為“不當其理”，

因為釋現量名不得包含比量的涵義，而此釋所云“同時心王、心所

現影不同” 的情況卻並不限於現量，在比量中亦復如是。這就說明

現量界說中的“現、現別轉”並非此釋所云乃“同時心王，心所現

影不同”之意。淨眼的這一批評是正確的。 

再看他對第二種詮釋的難破： 

一云，五識依現在根量度五塵等，故言“現、現別轉。” 

此則依現之量名為現量，則依仕釋也。此亦不當理，此釋亦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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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比量，具如意識起比量時亦依現在末那為根，應名現量？若

依小乘可作是釋，以彼唯依過去意根。若爾大乘意識亦通依過

去意根，何故唯約末那而生此難？若爾五識亦依過去意根，應

不名依現之量！若言五識雖（“雖”似為“唯”之誤）依過去

而就，不共五根為名故名依現者，亦應意識畢竟不得名為現量

[宗]；以意根故[因]；諸依意根者皆非現量，猶如比量[同喻]。

是故不得以依現故名為現量，故此解不當也。（《後疏》寫卷

第 76～84 行） 

此謂又有一釋云，眼、耳、鼻、舌、身五識依眼、耳、鼻、舌、

身五根去量度色、聲、香、味、觸五塵（五境），都是在現在時態

中發生的事，故言“現、現別轉”。淨眼指出，這是將現量解釋為

現在之量，採用了依仕釋的方法。
12
淨眼認為此解亦不當其理，因為

“意識起比量時亦依現在末那為根”
13
這樣，比量豈不也可以名為現

量了？本來說到這裏也就可以了，因為淨眼用以歸謬的事例很有說

服力。然而他接著又說了一大通不著邊際的話，把問題推向複雜化，

可謂敗筆！茲試為分析之：第一，所謂“若依小乘可作是解，以彼

唯依過去意根”的假設乃多餘，小乘有部雖以過去意識為現前意識

之根，與大乘主張第六意識乃以第七末那識為根不同，但這與現量

                                                        
12 依仕釋：亦作依主釋，六離合釋之一。即以所依“現在根”為主體，以能

依“量度”為輔臣，釋為現在根之量度。 
13 大乘主張有八識，即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賴耶八識，其中

前五識分別依眼、耳、鼻、舌、身五根取境，其第六意識識則以第七末那

識為根，末那識則以第八阿賴耶識的自相為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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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界說何涉？小乘又何嘗說過現量即現在之量的話？第二，說“若

爾大乘意識亦通依過去意根，何故唯約末那而生此難”，好像是用

了小乘反質的口氣，然而卻是淨眼說的，其邏輯關係殊為模糊：為

什麼要如此說，此句與上下文句有何種聯繫，它的真實語意是什麼？

因為此話既然出自淨眼之口，那麼從小乘主張意識“唯依過去意

根”推出“大乘意識亦通依過去意根”豈不有違教之嫌？當然這後

面有“何故唯約末那而生此難”的設問，如果順著設問進一步說明

大乘何以要以末那識為意識之根，其邏輯關係自然就清晰了，然而

接下去的文字卻並非如此，致令此問遊離在語境之外，難以索解。

第三，淨眼接著又提出“若爾五識亦依過去意根，應不名為依現之

量”的反質，意謂若是依現在時態而名為現量的話，那麼五識亦依

過去時態的意識為根，就不能名為依現之量了（亦即五識現量應不

能稱之為現量）。這一反質也很成問題：首先這是在對誰反質？對

提出第二種詮釋的大德，還是對小乘有部論師？如果是前者，則前

者並非小乘論師，何來“過去意根”之說？如果是後者，則後者並

非提出第二種詮釋的大德，又怎能以之為反質對像？其次，即使作

第二種詮釋的是小乘論師，淨眼的反質亦無道理，因為小乘有部主

張意識依過去意根，然而並沒有說五識要依過去意根。五識所依的

還是眼、耳、鼻、舌、身五根，並以之去認識色、聲、香、味、觸

五塵。由此淨眼所難，不免無的放矢。第四，在上述歸謬的基礎上，

淨眼又立三支比量來破斥，但是此量的宗殊為奇特，竟由一個充分

條件的假言命題組成，其前件重述了上述歸謬的內容，後件則是進

一步推出“意識畢竟不得名為現量”，其實這後件才是真正的宗。

其因是“依（過去）意根故”，故其同喻體概括說：“諸依（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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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根者皆非現量。”並舉出喻例：“猶如比量。”這仍然是採用反

證的方法：既然依過去意根的不能名為現量，那麼小乘有部主張現

在意識以過去意識為根，所以意識不得名為現量。這一用以反證的

比量同樣存在所破非其人的問題（如上文第三點所析）。另外，小

乘是以過去意識為現在意識所依之根，但意識仍可通於三量，即現

量、比量和非量（似現量與似比量的總和），怎麼能僅以其依過去

意根便反證其不能名為現量呢？由上述四點分析可知，淨眼對第二

種詮釋的難破，中間羼入了大段敗筆之論，不僅轉移了論題，且窒

礙難通，令人頗費索解。 

接下來淨眼又對第三種詮解作了難破： 

一云，現在五識量現五塵，故言“現、現別轉”，名為現量。

此則現是量，名為現量，則持業釋也。 

此釋亦不當理，該比量故，意識比知煙下火時，豈非現在？此

亦應名現即是量，故此釋亦不當理也。（《後疏》寫卷第 84～

87 行） 

此謂又有大德釋云，“現、現別轉”就是以現在的五識量度（認

識）五塵的意思，所以名為現量。這種詮解用了持業釋的方法。
14
就

是說現是量，故名現量。淨眼認為此釋亦不當理，因為比量亦可以

是這樣的：當意識比知煙下有火時，豈非亦是現在之事？這也應說

                                                        
14 持業釋：又名同依釋，六離合釋之一。這種釋詞方法是攝用為體，以體能

持用故。如以“量”為體，以“現”為其業用，釋為“現”即是“量”，

故名現量。它與前述依仕釋的區別是：如將現量釋為現之量，便是依仕釋；

如釋為現即量，便是持業釋。 

192   正觀雜誌第四十三期/二 ΟΟ 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為現即是量。由此可知不當作此解釋。淨眼的批評簡潔而中肯，與

對第一種詮釋的批評異曲而同工，有不容置辯的力度。至此，淨眼

已判諸大德的三種詮釋皆有不當，於是提出自己的新解。 

2、淨眼對現量的解釋 
淨眼的解釋有二，其第一釋云： 

今解云，色等諸法，一一自相不為共相之所覆故，各各顯現，

故名“現、現”；五識等色（“色”疑為衍文）於顯現境各別

轉，故言“現、現別轉”。此則量現之量，故名現量，此即依

仕釋也。（《後疏》寫卷第 87～90 行） 

此釋意謂，“現、現”就是色、聲、香、味、觸諸法的自相各

別顯現，並且是未經名詞概念所分別的。“別轉”就是眼、耳、鼻、

舌、身五識於所顯現的認識物件（相分）上各別有。這就是說現量

即量現之量，是依仕釋。淨眼此釋說了兩點：第一，所謂“現、現”

即五境的自相各自顯現；第二，所謂“別轉”即五識各別有於所顯

之境。此釋較之以上三說自是略勝一籌，然亦欠善，因為根據梵本

和藏譯本所云，此處乃指五境於一一根各別而有，互不相雜。
15
文軌

《莊嚴疏》解“現、現別轉”有二釋，其一即按根根別有之義詮解： 

五根照境分明，名之為“現”；五根非一，故云“現、現”；

別依五現根，別生五識，故云“別轉”。此五識心、心所是現

                                                        
15參見呂澂：《因明入正理論講解》第 52 頁，中華書局，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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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體，依現根起現之量，故名為現量，此依主釋也。
16
 

文軌此釋當最貼近論意，然為淨眼所未取。淨眼之釋，似與文

軌的第二釋略同。其第二釋乃按識識別有之義作解，如云： 

又釋，五識照境明白，名之為“現”；五識非一，故云“現、

現”；五識各緣自境而起，故云“別轉”。現即是量，名為現

量，此持業釋也。
17
 

文軌此釋大不如前釋，且不說識識別有之義與論意有別，說“五

識各緣自境而起”亦不如文備所說的“五識生時各依自根而取自

境”為佳。
18
故此釋應不可取。淨眼依此不切之釋，似非明智。 

再來看淨眼所作的第二釋： 

又釋，現量之心取二境，分明顯現，勝過比量，故稱“現、現

別轉”也。此現即是量，故名現量，此即持業釋也。此“別轉”

言，且據散說，若約定論，總緣亦得，此如後說。（《後疏》

寫卷第 90～92 行） 

此釋意謂，現量之心取二境（或多境）時，各自明白顯現，以

其無分別而勝過比量，故稱“現、現別轉”。這是將現量作“現即

是量”來解釋，是持業釋。然後他特地申明：這種“現、現別轉”

                                                        
16 《莊嚴疏》卷三頁二十右，內院本，1934。 
17 同上。 
18 文備（奘門大德）云：“五根明對諸境，名之為現；五識生時各依自根而

取自境，故名現、現別轉。”（引見《明燈抄》卷六末，《大正藏》第 68

卷 42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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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說法乃是從散心位上來說的，若就定心位而言，則不分自、共相，

“總緣亦得”現量。淨眼此釋似別無新意，與其第一釋大同小異，

亦是心識各取自境為“現、現別轉”之意，只是換了一種說法，將

依主釋的現之量（第一釋），說為持業釋的現即量罷了！不過其末

了的提示還是正確的，但未展開，要留在後面說。 

3、簡說比量 
關於比量，淨眼於此只以一句話來概括，如云： 

言比量者，不能親證，類度而知，此即是量，故稱比量，此即

持業釋也。此即第二釋二量名。（《後疏》寫卷 92～94 行） 

此謂比量並非直接經驗，而是憑藉以往的經驗“類度而知”

的。這就是持業釋。淨眼此釋只是對比量的一個簡單說明，而非界

定，詳釋如後。最後一句是第二釋二量名的結語，下文轉入出二量

體。 

 

（三）出二量體 
淨眼云： 

第三出二量體者，於中有三：一約定、散出體，二約八識明性，

三約四分及能量、量果等分別。（《後疏》寫卷第 94～95 行） 

此謂以下從三方面來闡說現、比二量的體性。 

1、約定、散出體 
這是從定心位和散心位上來分別現、比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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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眼云： 

初約定、散出體者，一切定心皆是現量，以取境明白故。《理

門論》云：“諸修定者離教分別，皆是現量。”
19
故知定心皆是

現量。（《後疏》寫卷第 95～97 行） 

這裏首先從定心位上來厘定，指出“一切定心皆是現量”，因

為定心“取境明白”，並且正如陳那所指出的，定心“離教分別”，

故是現量。關於“一切定心皆是現量”的問題，上文曾引親光《佛

地經論》的話作過解析，此不贅述。這裏需要對“離教分別”作一

些說明。“離教分別”即是“修定者”在得定之後以修習禪定的智

慧（修慧）來緣慮諸法自相，從而離開了修定前以聞慧（由見聞經

教而生的智慧）和思慧（由思維道理而生的智慧）來分別教義同異

的狀況。這就是說定心離開了對教義同異的分別，其所親證的唯是

現量之境，也就是諸法自相。 

淨眼所云“一切定心皆是現量”是符合大乘教義的。接著，他

又通過答問來展開論說。 

問：定心緣無常、苦等共相之境，為是現量，為是比量？（《後

疏》寫卷第 97～98 行） 

此問意謂，既云“一切定心皆是現量”，然無常、苦等皆為共

相，應是比量之境，定心若緣此共相，究係現量還是比量？ 

答：依西方諸師兩釋不同：一、上古諸師釋云，無流方便緣苦、

無常等未是正證，故非證量。復正體智證得苦等真如，真如非

                                                        
19 《大正藏》第 32 卷 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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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多，俱緣一真如，故是自相境，亦是現量。準此釋，順

決擇分，定心及後得智緣假共相，亦非現量也。二、戒賢師釋

云，若約散心分自、共相，是二量境：若約定心，緣自、緣共

皆現量收。今詳二釋，後解為正。若依前釋，即違教理。《瑜

伽論》說定心是智攝。又云見知是現量，覺是比量，聞是教量，

若說定心通現、比量，應說定心通覺、知攝，及現、比收，此

即違教也，又，諸佛種智為唯現量，為通比耶？若唯現量，應

不緣瓶、衣、軍林、舍宅等，何名種智？（“何名種智”四字

贅餘，或為淨眼下筆有誤）若許緣者，即是緣假共相，何名現

量？若通比量者，諸佛種智□明覺照，豈可比度方乃決知？故

佛之心不通比量。一切諸佛無不定心，佛心緣假既唯現量，故

知餘定不通比量，此即違理也，由此故知後釋為正耳！（《後

疏》寫卷第 98～111 行） 

淨眼針對上問，援引“西方諸師”的兩種解釋。一是上古諸師

所云，意謂以無漏
20
方便緣苦、無常等共相並非證量，而以無漏真智

證得苦、無常等實相才是證得自相。作為諸法實相的真如雖有多種

（非一），實是異名同體（非多），唯一真如而已，真如是自相境，

故是現量。在這裏上古諸師將無漏法緣苦、無常等共相境分為兩種

情況，認為當無漏真智方便緣苦、無常等共相時非是證量，只有證

得苦、無常等真如時，才是自相境，為現量所緣。淨眼不贊成此說，

指出此釋所言就是將以發於見道之無漏真智（決擇分）、定心及後

                                                        
20 無漏：梵字 anasrava，真諦作“無流”。“漏”即漏泄，“流”指流注，

指煩惱由六根門泄流不止。無漏即離煩惱垢染之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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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無分別智去緣名言所詮的共相，說為亦非現量。這按大乘的教義

來說自然是不對的。淨眼援引的第二種解釋是戒賢法師所云，意謂

從散心位上說，自相是現量之境，共相是比量之境；如果從定心位

上說，則無論所緣為自相還是共相，皆屬現量之境。淨眼贊同此說，

批評古師所云有違教與違理之弊。他援用《瑜伽論》關於定心了了

自覺為現量以及覺是比量、聞是聖教量的論意來證明上古諸師違

教，復指出諸佛具有知一切種子之智（種智），唯以現量緣境，即

使所緣的是假名所詮的共相也還是現量，以此破斥上古諸師所云違

理。最後淨眼作出結論：“以後釋（戒賢之釋）為正。”於是問者

復問： 

若以後釋，定心緣假共相亦名現量者，何故此《論》釋似現量

中云“由彼於義不以自相為境界故，名似現量”？  

散心暗弱，取境浮識，緣假共相，必由比知，妄謂現證，故非

真量。定心明白，深取所緣，縱取共相，必由現證。《論》約

散說，亦不相違。（《後疏》寫卷第 111～114 行） 

此答意謂，以散心取境暗弱膚淺，故緣共相境須藉比量推知，

如果妄言此為現量所得，唯是似現量而已。
21
而以定心取境，則明白

深刻，縱然所緣的是共相，亦必為現量所得。《入正理論》關於似

現量的闡釋係從散心而言的，故與“定心緣假共相亦為現量”之說

並不矛盾。於是問難者又援引《正理門論》的話提出質疑： 

《論》文既云“諸修定者離教分別皆是現量”者，佛心既是定

                                                        
21 此處的“非真量”即非真現量，亦即似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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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說法必緣其教，應非現量所收。（《後疏》寫卷第 115～

116 行） 

問難者意謂，《理門論》既說“諸修定者離教分別皆是現量”，

然佛心既是定心，而佛說法時又不能離開其教，故定心應非現量。

這一反質說明，問難者對“離教分別”的理解有誤，將“離教分別”

解作 “離教”，忽略了“分別”二字的涵義。然而淨眼卻未能指出

其錯謬，反而順著“離教”的思路來作答，如云： 

佛心緣教，唯擬被口，非是藉言方緣定境，故智望定境，終是

離教也。若約散心分別現量等，即通現量、比量及非量也。（《後

疏》寫卷第 116～118 行） 

淨眼意云，佛以覺悟之心緣教，不是藉著言辭方緣定心之境的，

而是以無障礙解脫智來緣定心之境，故“終是離教”。若是從散心

位上來分別現量等量，則可分別出現量、比量和非量（似現量和似

比量的總和）來。淨眼的這一答疑順著問者所設的“緣教”和“離

教”的思路而釋，不但令自己誤陷其中，且有答非所問之嫌，茲試

為分析之。首先，問者將“離教分別”說作“離教”是一個關鍵性

的錯誤。“離教分別”與“離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不容混淆。

前文已說及“離教分別”是指修定者以修慧緣諸法自相，而不再以

聞慧和思慧來分別教相同異。這就是說此時修定者已進入一個更高

的層次，而不是什麼“離教”。淨眼對這兩個不同的概念亦未能區

別，不能不說是一個失誤。淨眼的同門大德對“離教分別”就曾作

過正確的解釋，如定賓《理門疏》卷五云： 

《論》曰：“諸修定者離教分別……”述曰，第四定心現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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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定加行，聞、思位中依教分別；今已得定，在定位中修慧所

攝，離前聞、思教相分別於定心境，唯內親證。
22
 

意謂在修定前的加行階段是依據聞慧和思慧來分別教相同異

的，故其所緣乃共相；而修定者在定位中則依修慧緣自相，不再以

聞、思二慧分別教相，所以定心所緣的唯是自相，亦即現量之境。

定賓的這一解釋深中肯綮，有助於釐清“離教分別”和“離教”之

界劃。其次，問者以“說法必緣其教”來否證“諸修定者離教分

別”，淨眼順其問意，從“緣教”與“離教”上來作釋，竟說“智

望定境，終是離教也”。這樣的答問，恐亦與大乘教義不合。如慧

沼云： 

“離教分別”，非全不緣方名現量；若不爾者，應無漏心皆不

緣教，八地以去，何須佛說！
23 

此謂“離教分別”並非不緣教才名為現量；如果不是這樣，那

麼無漏心就應該不緣教了，八地以上的菩薩也亦無須聽佛說法了！

這裏採用反證法來說明“離教分別”不是“離教”，深具說服力，

因為按照大乘教義，八地以上諸菩薩雖已定心相續，仍須聽聞正法，

何來離教之說？最後還要說一下“藉言”與否的問題。問者的質疑

雖未直接提出藉言和離言的問題，然其問意中確實涵蘊了如下的意

思：定心既離言，而說法須藉言，佛心既定心，定心並非皆現量。

                                                        
22 定賓《理門疏》早佚，此據日釋藏俊《因明大疏抄》卷三十九轉引，見《大

正藏》第 68 卷 760b。 

 
23 《續疏》卷二頁九右，內院本，193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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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眼有鑒於此，故在答疑時說到“藉言”與否的問題，本無可厚非，

但他對這一問題似乎缺乏清晰深入的思考。如說什麼“佛心緣

教……非是藉言方緣定境”，且不說這句話的主謂詞缺乏邏輯聯

繫，即其所答而言，亦與所問（“說法必緣其教”，亦即說法須藉

言，）不啻南轅北轍！又如淨眼說“智望定境，終是離教”，不僅

迴避了佛說法時是否仍為現量的問題，且與上文“佛心緣教”相矛

盾。總之，淨眼的這番答問文字雖不多，問題卻不少。 

以上就是約定、散出體，故淨眼云： 

此即是約定、散分別現、比二量。（《後疏》寫卷第 118～119

行） 

2、約八識辨體 
此即從八識與二量的關係上來分別。淨眼云： 

第二約八識辨體者，眼等五識及阿賴耶識，若定、若散、若因、

若果、若漏、無漏，皆現量攝，以離名言、種類、分別，證自

相境故。（《後疏》寫卷第 119～121 行） 

這段話實際上只是概括地詮釋了前五識和第八識與現量的關

係，而未涉及第六意識和第七末那識（蓋因第六識與第七識情況較

比複雜，故留待下文再說）。淨眼謂眼、耳、鼻、舌、身五識與第

八阿賴耶識無論處於定心位還是散心位，無論為因還是為果，有漏

還是無漏，都屬現量所攝；因為前五識和第八識緣境不介入名詞概

念和種類分別等思維活動，故所緣皆為自相境。淨眼的這一詮釋似

欠精當。按陳那的界定，現量有兩個必要條件，即無分別和不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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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正理門論》云：“若有智於色等境，遠離一切種類、名言、假

立、無異、諸門、分別，由不共緣，現、現別轉，故名現量。”
24
此

中雖以無分別為現量的第一要義，但亦同時提出須以正智亦即無迷

亂的能量之智
25
（見分）去緣對境的自相。于此可知，這兩個必要條

件是缺一不可的，如果在認識過程中介入了名言、種類等分別活動，

即使有正智生，亦非真現量；反之，如果缺乏正智而生迷亂，即使

無分別，亦是似現量。故淨眼在詮釋中只說無分別不說無迷亂，當

是不完整的。然而唯識家在說到前五識與現量的關係時，往往只強

調“無分別”這一點，所以淨眼的闡釋本亦無可厚非。不過下面的

答難卻反映出他對現量須“無迷亂”這一必要條件是缺乏充分認識

的。如有人質難云： 

五識煩惱與無明俱，即迷境起，何名現量？（《後疏》寫卷第

121 行～122 行） 

此中所云“五識煩惱”即“無明”（“煩惱”是“無明”的別

名），“無明”即無智慧，無智慧則生障礙，陷入迷亂之境。故問

難者反質說，既如此何以名現量？對此淨眼答云： 

煩惱自緣順違境起，終不迷色等，謂非色等。迷順違邊，自是

無明；稱色等邊，終是現量。（《後疏》寫卷第 122 行 123 行） 

                                                        
24 《大正藏》第 32 卷 3b 
25 商羯羅主《入正理論》關於現量的界說中稱之為“正智”（參見《大正藏》

第 32 卷 12b），慧沼釋云：“此中正智即彼無迷亂，離旋火輪。”（《大

疏》卷八頁十七右，金陵本，18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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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眼意謂，煩惱生於順緣其境還是與此相違，決非以迷亂之智

緣色等境的結果，所以說並非色等境自身有什麼問題。在順與違的

範圍裏迷亂，自是無智慧的表現；而緣色、聲、香、味、觸等境，

終究是現量。淨眼的這番答問似乎否定了現量須以無迷亂的正智去

緣境這一必要條件，而將緣境的方式即順違其境當作產生煩惱亦即

無明的原因，這實在是顛倒了因果關係！ 

以上淨眼已就前五識和第八識與現量的關係作了詮釋和答難，

以下轉入對第六識和第七識與二量關係考察。淨眼云： 

末那散位見分唯是非量；自證、證自證分一向現量，以內緣離

分別故；若在定位，一向現量，平等性智唯內緣故。第六意識

若在定位，一向現量；若在散位與率爾五識同時俱運緣境，是

現量攝，以離名言、種類、分別，緣自相境故；若起聞、思兩

慧稱境比知，意識見分是比量攝，以比度心緣共相故；若自證

分、證自證分，是現量攝，以內緣故；若起人、法二執之心，

見分唯是非量所攝。自證、證自證分現量所收，以內緣故（以

上“自證……內緣故”14 字疑為衍文）。此中八識既如此別，

同時心所一準《識論》。（《後疏》寫卷第 123～131 行） 

第六意識和第七末那識與現、比二量的關係頗為複雜，故淨眼

結合四分說來審視，並依據先簡後繁的原則，先說第七末那，後說

第六意識。淨眼指出未那識與現、比二量的關係有三種情況：第一，

當末那識處在散心位上，其見分唯是非量（即似現量或似比量）；

第二，然而其自證分和證自證分總是現量，因為此二分乃內緣自相，

離開名言種類等分別活動；第三，當末那識處在定心位時，有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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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那識轉成無漏的平等性智，唯是緣自相不作分別，故亦總是現量。

然後淨眼指出第六意識與現、比二量的關係有五種情況：第一，意

識在定心位中總是現量所攝；第二，意識在散心位上如果與五識同

時緣境，亦是現量所攝（即五俱意現量），因為其所緣者為自相境，

是遠離分別活動的；第三，如果依據聞慧（由見聞經教而生的智慧）

和思慧（由思維道理而生的智慧）來推度比知的話，那麼意識的見

分就屬於比量了，因為其所緣者為共相境；第四，若從意識的自證

分和證自證分上來說，由於此二分始終內緣自相境，故為現量；第

五，意識執著於人我和法我，其見分必是似現量或似比量。末了淨

眼歸結說，八識與二量的關係既如上所判，與八識相應的心所亦一

一按《成唯識論》所云。淨眼對第六意識和第七末那與現、比二量

的關係的判定係依據《成唯識論》作出，分析清晰無誤。 

3、約四分及能量、所量、量果分別 
淨眼云： 

第三約四分及能量、所量、量果分別者，於中有二：初約諸大

小乘廢立四分，後正約四分分別。（《後疏》寫卷第 131～132

行）。 

此謂以下分兩部分來闡說：先就大小乘認識學說之不同作論

介，然後結合四分說來分別能量、所量和量果。 

（1）約諸大小乘廢立四分有六義不同 

第一、唯立見分，不立相分。淨眼云： 

就初廢立四分中總有六義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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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家如廿部小乘之中，正量部中唯立見分，不立相分。何以得

知？且如餘十九部緣境之時，皆言於心起境行相，緣行相心即

名行解。行相即當大乘相分，行解即當大乘見分。若如正量部

緣心外境，直緣其境，不起行相，故知有見而無相分。大乘破

云：“眼識必定不能緣色[宗]；以不作色行相故[因]；諸不作色

行相者皆不能緣色，猶如耳識[同喻]。”既有此過，故知緣境

必有行相。（《後疏》寫卷第 132～139 行） 

此謂小乘佛教與大乘佛教在認識學說上有六種不同的主張。第

一種如小乘二十部之中的正量部唯立見分，不立相分。此說與其餘

十九部的說法有所不同。其餘十九部認為，當認識生起時，心中便

映現出外境的行相（影像），這緣慮行相的心即名行解。行相相當

於大乘所說的相分（即所緣），行解則相當於大乘所說的見分（認

識的主體，即能緣）。如果像正量部那樣，認為心緣外境是直緣其

境的，而並非在心中映現圖像再加了別，就是唯有見分而無相分。

大乘對此立量破斥，結論是心緣境時，心上必有行相生起。淨眼的

這段闡說至少有三點值得檢討，其一，他將正量部與其餘十九部對

立起來，這恐怕是流行於當時的一種誤解。如呂澂先生說：“從前

唐代佛學家……常說除正量而外，所有小乘學派都主張心法帶相而

緣境（見《成唯識論述記》卷十五）。但據梵、藏文資料，只有經

部有帶相之說，並且此說原來和經部根境為先、後方識了的理論相

照應（因為境在過去，所以識了之時須有變帶行相以為媒介），餘

部就沒有這樣根據。”
26
由此可知，淨眼所云“餘十九部緣境之時，

                                                        
26 呂澂：《印度佛學源流略講》第 318 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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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言於心起境行相”，實為經部的帶相說，
27
此乃一家之言，不足代

表餘部。其二，小乘主張色、心分離，本無見分、相分之說，此處

將正量部歸入有見無相之列，乃從大乘的立場質定。其三，淨眼所

引大乘破正量部的三支比量乃是似能破，因為其因支所云“以不作

色行相故”係他許自不許之因，以其未作簡別，有隨一不成過。另

外，此量還有偷換概念的錯誤，如宗上能別為正概念“緣色”，在

同喻體卻偷換為負概念“不能緣色”，失去了邏輯的嚴謹性。當然

也可以將“不能緣色”組成一體來充任能別，使能別亦為負概念。

如此固然可以避免偷換概念的錯誤，但隨之而來的卻是能別不能極

成，因為正量部許有能緣之色，而不許有不能緣之色，這就犯了能

別不極成之過。總之，此量頗多破綻，似難成立。 

第二，唯立相分，不立見分。淨眼云： 

第二，唯相分，不立見分。如大乘中清辨菩薩說，緣境時但似

境起，即是能緣，非離似境更有見分名為能緣。《唯識論》中

破此義云：“若心.心所無能緣相，應不能緣，如虛空等。或虛

空等應亦能緣。”
28
準此《論》文，此義非正也。（《後疏》寫

卷第 139～142 行） 

此謂第二種是只立相分，不立見分。如清辨認為緣境時只須有

似境的假像生起即是能緣，並非另有一個與似境相對待的見分名為

能緣。淨眼引《成唯識論》對此義所作的破量云：“若心、心所無

                                                        
27 經部認為，心緣境時，應是能緣之心映現出所緣之相（即似境之行相）再

加了別，故其心所依的乃是間接的圖像，此即謂之帶相說。 
28 《成唯識論》卷二，《大正藏》第 31 卷 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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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緣相，應不能緣，如虛空等。或虛空等應亦能緣。”並據此對清

辨的有相無見說作了否定。然《成唯識論》的破斥量過於簡略，幸

其給出的概念齊全，稍加整理即可令其還原，原來這裏包含了兩則

三支比量： 

心、心所應非能緣；（宗）無能緣相故；（因） 

若無能緣相，應非能緣，如虛空。（同喻） 

汝虛空等應亦能緣；（宗）無能緣相故；（因） 

若無能緣相，應亦能緣，如心、心所。（同喻） 

從上面兩則比量可知，《成唯識論》原文所給出的，只是前一

比量的同喻（包括喻體和喻依，還附帶了有法“心、心所”——這

本來在喻體中是不需要出現的，但幸而有了這有法，令還原所需的

四個概念齊備了），以及後一比量的宗支（其因、喻可參照前量還

原）。這樣的省略式從因明的角度來看頗不多見，然又是不難還原

的。淨眼所引的這兩則比量據窺基說是難陀別破清辨之有相無見論

的。
29
二量反復為破，以反證見分是有。此中“能緣相”即見分。 

第三，相、見二分俱不立。淨眼云： 

第三，相見俱不立。如安慧菩薩唯立識自體是依他起，相、見

二分是遍計所執，以正智證如，不作能緣、所緣解故。為此安

慧菩薩言，八識相、見皆是遍計所執所攝，自證分是依他起所

                                                        
29 《成唯識論述記》云：“清辨亦云，……識離于境有何體用？故知諸法有

境無心。若言心等有緣作用，許有實作用，便非釋子，亦違聖教，……故

能緣相決定是無。”故難陀立此二量，雖正破安慧，亦“別破清辨”。《大

正藏》第 43 卷 3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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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護法菩薩等破云，若爾諸佛後得智心亦有身、土等相分，

能緣身、土等見分，亦應諸佛未遣遍計執心；諸佛既遣執心，

由有相、見分等，故知相、見非遍計所執也。（《後疏》寫卷

第 142～148 行） 

此謂第三種相分和見分俱不成立者以安慧為代表，安慧主張識

性的自體（即自證分）是依他眾緣而起的，而以相分和見分為普遍

計度分別的產物。並認為如以無分別正智證得真如，則不作能緣（見

分）與所緣（相分）的分別。淨眼還據《成唯識論》所說，對安慧

和護法關於相分及見分的論說作了概括性的引述。如謂安慧說八識

的相分和見分都是虛妄分別出來的，所以應該歸屬於遍計所執性一

類，只有自證分是屬於依他眾緣而生起的。這一概括將安慧的一分

說（只承認自證分，不承認相、見二分）突顯了出來。在《成唯識

論》卷八裏有如下一段話，據說是安慧說的：“八識及諸心所有漏

攝者，皆能遍計，虛妄分別為自性故，皆似所取、能取現故。”
30
又

云：“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心及心所，由無始來虛妄熏習，

雖各體一（一個主體），而似二生，謂見、相分，即能、所取。如

是二分，情有理無，此相（相、見二分）說為遍計所執。二（相分、

見分）所依體（即自證分），實托緣生。此性（相、見二分所依之

主體）非無，名依他起，虛妄分別緣所生故。云何知然？諸聖教說，

虛妄分別，是依他起，二取（即能取、所取）名為遍計所執。”
31
淨

                                                        
30 《大正藏》第 31 卷 45c。窺基《成唯識論述記》卷九本說這是“安慧等

師義”，見《大正藏》第 43 卷 540c、541a 
31 《大正藏》第 31 卷 46a。窺基《成唯識論述記》卷九本說這段話也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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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意引安慧的話，即是概括這兩段話的文意而成的。接著是護法等

對安慧不立相、見二分的破斥，也還是意引。謂護法等破云，如果

你的主張能成立的話，那麼諸佛以後得無分別智去分析具體現象時

亦有如佛身和佛土等相分，以及能緣這些佛身和佛土的見分，是否

可以因此說諸佛也未能遣除掉遍計所執心呢？諸佛既然不可能有遍

計所執心，而又有相、見二分，可知相、見二分並非遍計所執的產

物。淨眼意引的這段難破，係護法所出的五過難中的第一難，
32
如《成

唯識論》卷八護法等云：“不爾，無漏後得智品二分應名遍計所執，

許應聖智不緣彼生，彼智品應非道諦；不許應知有漏亦爾。”
33
這段

難破文字比較簡略，淨眼在意引時作了一些潤飾，使論意更為清晰，

反證的形式也更為突顯。窺基《述記》卷九本對護法的一系列過難

作了詮釋，認為這第一個過難的意思當是：“若諸相分（指相、見

二分）非依他者（非依眾緣而生），佛等無漏後得智品所變二分（相

分、見分）應名所執。應立量云：有漏非染見、相二分，非計所執；

是非染心現（相、見）二分故，如無漏心現（相、見）二分等。”
34

這一詮釋與淨眼的敷演基本相同，然不如淨眼的簡潔明瞭。 

第四，相、見二分俱立。淨眼云： 

                                                                                                                      
慧等多師並說”的，見《大正藏》第 43 卷 544a。 

32 窺基《述記》說護法等對安慧的“破斥中有五過難，此為第一”。《大正

藏》第 43 卷 544c。 
33 《大正藏》第 31 卷 46a。護法認為相分和見分與自證分一樣，都是依眾

緣而起的。他不同意安慧主張相、見二分屬於遍計所執，只有自證分才是

依他起的觀點。 
34 《大正藏》第 43 卷 54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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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相、見俱立。如無著菩薩及難陀菩薩等並立有相、見二分，

故《攝大乘論本》云：“復次，云何安立如是諸識成唯識性？

略有三相：一由唯識無有義故；二由二性有相、有見，二識別

故；三由種種行相而生起故。”
35
準此文，故知無著菩薩立相、

見二分。又《經》云：“一切唯有覺，所覺義皆無，能覺、所

覺分，各自然而轉。”
36
此文既云“能覺、所覺分，各自然而

轉”，故知有其相、見二分。（《後疏》寫卷第 148～153 行） 

此謂第四種相分與見分俱立者以無著和安慧為代表。如無著在

《攝大乘論本》中說，為什麼要安立如是諸識（八識）並說它們唯

有識性呢？概括起來有三方面原因：一是諸識唯是內心而無外法；

二是諸識皆由能緣和所緣二性合成，故有相、見二分；三是諸識由

種種行相（影像）而得以生起。依據此說，可知無著菩薩立有相、

見二分。又《厚嚴經》說，一切唯有覺是真實的，所覺的一切實際

上並不存在，能覺（見分）與所覺（相分）二分，乃是覺上自然生

起的現象。據此可知有其相、見二分。以上第一段引文為無著的論

述，淨眼以此來說明相、見二分為無著最早提出。第二段引文是《成

唯識論》中難陀論相、見二分時所引《厚嚴經》的四句頌文。
37
淨眼

似以此說明難陀亦主張唯有內識而無外境，相、見二分各各自然，

從其因緣和合而起，不依賴心外之境。 

第五、三分說。淨眼云： 

                                                        
35 《大正藏》第 31 卷 138c。 
36 《成唯識論》卷二，《大正藏》第 31 卷 10a.b。 
37 據窺基《述記》卷二本所云，《大正藏》第 43 卷 318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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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陳那菩薩立有三分。彼云相分為所緣，見分為能緣。其

見分既不能自緣，應無有量果；又見分若無能緣，量果應不憶

昔曾所更事，故應別立自證分。謂相分為所量，見分為能量，

自證分為量果，故陳那菩薩所造《集量論》云：“似境相所量，

能取相、自證，即能量及果，此三體無別”。
38
解云，“似境相

所量”是相分，“能取相”是見分，“自證”是自證分，“即

能量”明見分為能量，“量果”明自證分為量果，“此三體無

別”明不離識也。（《後疏》寫卷第 154～160 行） 

此謂第五種是陳那所立的三分說。陳那說相分是所緣，見分是

能緣。然而見分既不能自證其所量的結果，應不能產生量果；又見

分若無能緣慮它的成分，其量果就不能憶念以往曾經經歷過的事（淨

眼的這種說法在邏輯上說不通，詳下文），故應另立自證分。這樣

就成了三分：即以相分為所量，見分為能量，自證分為量果。所以

陳那菩薩在其所著的《集量論》中說：“似境相（相分）是所量，

能取相（見分）及自證（自證分），即能量及果（量果），此三（相

分、見分、自證分）體無別（是不離於識的，即是識的三種成分）。

淨眼引證這四句頌以後所作的解釋是正確的，但是他在闡說陳那為

什麼要在相、見二分說的基礎上增立自證分卻表述得不夠清楚。如

《成唯識論》卷二闡述陳那的三分說云：“達（通曉）無離識所緣

境者，則說相分是所緣，見分名行相，相、見所依自體（自體分）

名事，即自證分。此（指自證分）若無者，應不自憶心、心所法（心

                                                        
38 此處所引《集量論》的四句頌文係從玄奘所譯《成唯識論》卷二引來。見

《大正藏》第 31 卷 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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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與心所有法應不能憶念自己的認識活動），如不曾更境（經歷過

的對境），必不能憶故。”
39
這段話對三分說作了簡潔的表述，並著

重說明確立自證分的意義在於憶念 （記憶）心識與心所的活動（心

識與心所的活動主要是見分的緣慮活動），因為見分緣境，瞬間即

成過去，如無自證分來憶念見分的認識過程（亦即對見分認識過程

的自證），則見分的能緣作用無以確認。
40
而且《成唯識論》在表述

自證分的憶念作用時，說如果沒有自證分，則“應不自憶心、心所

法”的活動，並以“如不曾更境，必不能憶故”的譬喻來加強說明。

淨眼對陳那三分說的闡說顯然來自于《成唯識論》，然表述欠嚴謹，

如云“見分如無能緣（自證分），”量果應不憶昔曾所更事”，此

中以“量果”為不能憶念過去所歷之事的主詞，不合邏輯，因為在

這裏“量果”即自證分，自證分既無，又何來量果？故此處主詞應

承上省。 

第六，四分說。淨眼云： 

第六，立有四分別，則是親光菩薩及護法菩薩等義，彼立云，

如以見分無能緣立有自證分，我亦以自證分無能緣故，須立證

自證分。故彼引《經》文云：“眾生心二性，內外一切分。所

取、能取纏，見種種差別。”
41
解云，“眾生心二性”者，心有

能緣、所緣或外分、內分二性故也。“內外一切分”者，相分、

見分為外分，相分體外故稱外，見分緣外故稱外；自證、證自

                                                        
39 《大正藏》第 31 卷 10b。 
40 參見窺基《述記》卷三本，《大正藏》第 43 卷 318c～319a。 
41 《成唯識論》卷二，《大正藏》第 31 卷 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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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內分，若體、若緣俱是內故。內分、外分俱非一，故稱“一

切分”也。“所取、能取纏”者，為所取，能取纏縛心故也。

“見種種差別”者，於能緣中見分取境，或現、或比，或量、

非量，種非一故，稱“見種種差別”也。據此經文，立四分義。

（《後疏》寫卷第 160～169 行） 

此謂第六種是四分說，此為親光和護法等菩薩所立。彼等認為，

若以見分無能緣而立自證分來緣見分，則亦應以自證分無能緣而立

證自證分來緣自證分。並引《厚嚴經》的四句頌來證明其四分說。

對這四句頌，淨眼作了具體詮釋，基本上依據護法的解釋而說，但

也略有不同之處。如釋“所取、能取纏”一句，淨眼釋作“為所取、

能取纏縛心故也”，這就是說這內二分和外二分纏縛了心性，或者

說心性受所取和能取的纏縛。這一解釋與護法所云不一，如護法云：

“此頌意說，眾生心性，二分合成；若內若外，皆有所取、能取纏

縛。”意謂此“纏縛”乃指內二分（自證分、證自證分）和外二分

（相分、見分）皆交織著所取和能取的情況。“所取”即所緣，“能

取”即能緣，這所、能緣如何與四分交織呢？護法有一段很好的闡

釋：“初（相分）唯所緣，後三（見分、自證分、證自證分）通二

（與能，所緣交織）：謂第二分（見分）但緣第一（相分），……

第三（自證分）能緣第二（見分）、第四（證自證分），證自證分

唯緣第三（自證分），非第二者（不緣見分），以無用故。”
42
這一

闡釋具體地呈現出四分與所緣、能緣交織的情況。由此可見，《厚

嚴經》所說的“所取，能取纏”，並非如淨眼所說的那樣“為所取、

                                                        
42 以上護法所說的話，均引自《成唯識論》卷二，《大正藏》第 31 卷 10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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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取纏縛心”，而是指四分與所、能取的交織。
43
另外，淨眼云四分

說是“親光菩薩及護法菩薩等義”，將親光放在護法之前似有不

妥，因為親光是那爛陀寺的學者，相傳係護法門人，哪有弟子越位

在前之理？或許淨眼以為親光是護法的前輩論師亦未可知，然與窺

基《述記》所說不一。
44
 

關於護法等所立的四分說，淨眼在作了上述論釋之後，又通過

四組問難答辯，對四分說是否會引生無窮之過，見分是否得以兩緣，

四分是否同種所生，內分緣自之說是否成立等一系列問題作了進一

步闡釋。 

第一組問答，討論四分說是否會引生無窮之過。 

問：若以自證分無能緣故立證自證分者，亦應證自證無能緣故

須立第五分，如是便有無窮之過。 

答：證自證分緣自證分時，自證分有其兩用，一緣見分用，二

有卻緣證自證分用，故不須立第五分也。（《後疏》寫卷第 169

～172 行） 

問者意謂，如果因為三分說中的自證分缺乏自我證知的能力而

要另立一個證自證分來證知它，那麼證自證分又由誰來證知它呢，

是否還要另立一個第五分來證知第四分呢？如此豈非有無窮增立之

失！對此，淨眼意謂，證自證分可由自證分來“卻緣”（反緣），

也就是說自證分有雙重功用，它既可以緣見分，復可還緣證自證分，

                                                        
43四分與能所取的交織，關涉量果的問題，下文有專題論述。 
44《述記》卷一本以護法、親光為序次。《大正藏》第 43 卷 230b。 

214   正觀雜誌第四十三期/二 ΟΟ 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成為證自證分的能緣，故不須另立第五分。淨眼此釋即據《成唯識

論》所說的“第三能緣第二、第四，證自證分唯緣第三”而言。淨

眼在答問中還作了關係限定：“證自證分緣自證分時”。明確這一

點很有必要，因為當證自證分緣自證分時，自證分必是已緣見分，

然後又回過頭來反緣證自證分。在這重關係中，自證分相對於證自

證分來說，既是證自證分的所緣，又是證自證分的能緣（量果）。

這一點淨眼在後文談能量、所量及量果時還要具體闡說。 

第二組問答，討論見分是否得以兩緣，分三個回合來討論。 

問：若爾見分亦有兩用，一緣相分，二緣自證，應不須立第四

分也。 

答（寫卷誤抄作“問”）：若爾見分緣相分，卻緣自證分，即

有同一時一分亦是量、非量過。何者？且如見分起我、法執時，

不能稱其相分解故，故非是量；復能卻緣自證分也，即是其量，

豈可一分於一時中亦量、非量？為避此過，見分不得卻緣自證

也。若自證分緣見分時亦是其量，緣證自證分亦是其量，所以

自證得兩緣也。（《後疏》寫卷第 173～178 行） 

這是第一回合。問者意謂，自證分既然可以兩緣，則見分亦應

兩緣：一緣相分，二緣自證分。如此，自證分便有了能緣，可不必

另立第四證自證分。淨眼意謂，見分不得兩緣，若兩緣“即有同一

時一分亦是量、非量過”，因為見分在認識過程中如起我執和法執，

就不能正確認識相分，故不是真現量；此時如令其還緣自證分，由

於緣自證分是內緣，故必是現量。如此，就會產生見分在同一時一

分為現量，一分為非量的情況。為避免此種不正常的情況出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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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見分不得還緣自證分。而自證分緣見分、或自證分還緣證自證分，

卻屬內證，故均為真現量，這就是自證分得以兩緣的原因。 

問：若爾見分起非量時可不許兩緣，正是量時應得兩緣耶？ 

答：見分假令是量，不妨或是比量所攝；若緣自證分，定是現

量，豈可一分亦名現、比？若自證分緣見分時及緣證自，俱是

現量，所以自證得兩緣也。（《後疏》寫卷第 179～182 行） 

這是第二回合，問者強辭為辯，意謂見分兩緣如出現上述量與

非量並存的情況可以不許兩緣，而如果兩緣時得到的均屬正量，應

該得以兩緣。淨眼意謂，見分兩緣時假令均為正量亦有不許，因為

正量也有可能是比量，而見分緣自證分必是現量無疑，豈可一分為

現量、一分為比量？而自證分兩緣均為現量。由此見分不得兩緣而

自證分可以兩緣。 

問：若彼見分是比量時不許兩緣，五識、賴耶既是現量，應得

兩緣耶？ 

答：見分、相分俱名外分，自證、證自是內外（“外”字當為

衍文）分收。見分體雖是內緣外，故稱外分，若許見分緣彼自

證，即有緣內、緣外過。自證分緣見分及緣證自證分時，俱是

緣內，故自證分通兩緣也。（《後疏》寫卷第 182～186 行） 

這是第三回合。問者意謂，見分是比量時雖不許兩緣，然前五

識和第八阿賴耶識的見分所緣必是現量，此時應可兩緣。淨眼意謂，

見分和相分是外分，自證分和證自證分是內分。若以作為外分的見

分去緣作為內分的自證分，就有緣內、緣外過。而自證分緣見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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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證自證分時，因為均是緣內，故自證分可以兩緣。通過以上三個

回合的問難答辯，對見分兩緣的問題，淨眼從一分於一時中亦量亦

非量，亦現亦比、緣內復緣外諸失上作了否定的回答，殊為深刻。 

第三組問答，討論四分是否同種所生。 

問：此之四分，為同種生，為別種生耶？ 

答：有本質相分與見分別種生，無本質相分與見分同種起。見

分、自證、證自證分據用分三，據體是一，同是識界；若是心

所，同是法界，故同種生。若別種生，即有同時同類之識三體

並起過也。（《後疏》寫卷第 186～190 行） 

這裏討論四分為同種生還是別種生的問題，淨眼作了概括的回

答。由於四分中的相分與後三分情況不同，故淨眼先對相分加以解

析：“有本質相分與見分別種生，無本質相分與見分同種起。”這

一斷語很精當，但需要作些解釋。何謂有本質相分，何謂無本質相

分？窺基說：“除影外別有所託名本質，……無之者，如空華、兔

角等。”
45
這就是說，有本質相分即除影像（相分）外還別有所依託

的實質色法，如五根（眼、耳、鼻、舌、身），五境（色、聲、香、

味、觸）等均為第八阿賴耶識種子所變現的實質色法。由此，第八

識、前五識以及五俱意識（與前五識同時生起並參與認識活動的意

識），其相分均另有種子，故與其見分不同種。反之，如相分（影

像）無實質色法可資依託，即為無本質相分，如第六意識思維道理，

計度過去或未來之事，乃至幻想空華、兔角等空類，均為無本質相

                                                        
45 《成唯識論述記》卷六末，《大正藏》第 43 卷 45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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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無本質相分純粹依賴見分的分別力量而變現，故與見分同種而

生。相分與見分是否同種所生的問題，涉及有漏識變的理論。護法

云：“有漏識變略有二種：一隨因緣勢力故變，二隨分別勢力故變。

初必有用，後但為境。”
46
此謂有漏識變現的相分分兩種情況：第一

種是依種子（因緣）的力量變現，即因緣變；第二種依見分的分別

力變現，即分別變。第一種因緣變的相分必有實用，因為阿賴耶識

種子所變的皆為有本質相分；第二種分別變的相分只能作為認識對

象，而無實用，因為依見分的分別力所變的皆為無本質相分。由此

可知，相分依因緣變者與見分別種而生，依分別變者與見分同種所

生。至於四分中的後三分，淨眼認為從功用上雖可分為見分、自證

分、證自證分，然而其主體只是一個，同是識界；若從心所有法上

說，則同是法界，故見分、自證分、證自證分是同種所生的。若認

為後三分是不同種所生，即有將同時同類的識當作三個不同體的錯

誤。確實，見分、自證分、證自證分必是同種所生，這符合唯識學

說；但淨眼以三分一體，同是識界來作為後三分同種所生的理由則

似有不妥，因為其間並無因果關係。且看護法所云：“如是四分……

或攝為一，體無別故。”
47
按護法所云，是四分皆同一主體。難道可

以據此而言相分和原三分是同種所生的？可見“據體是一，同是識

界”並非是“同種生”的理由。而且“同是識界”即攝心所，
48
何須

另言“若是心所，同是法界”之類的話！ 

                                                        
46 《成唯識論》卷二，《大正藏》第 31 卷 11a。 
47 《成唯識論》卷二，《大正藏》第 31 卷 10c。 
48 護法云：“此一心言，亦攝心所。”“一心”即“同是識界”之意。見同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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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組問答，討論內分自緣之說是否成立。 

問：若三分同體，何因自體還緣自體？如刀不自割，多力不能

自負，云何自心還緣自體？ 

答：心用微細，不可以世事輒比況之，且如世間以燈光照物，

亦有自明，何廢心雖了境，亦有自緣之義也。此即明其廢立四

分也。（《後疏》寫卷第 190～193 行） 

這裏討論內分自緣之說是否成立的問題。問者意謂，既然見分、

自證分、證自證分同一主體，則自體為什麼可反緣自體？如刀之不

能自割，力大而不能自負，為什麼自心（識）可以還緣自體（識）？

這一問題本來是不難解答的，在上述第二組問答的三個回合中已作

了反復解釋，只須在“據用分三，據體是一”上再作具體詮解即可。

然而淨眼卻採取了迴避的方式，只是指出問者譬喻不當而已，對問

題本身則以“心用微細”一語帶過。世親在《唯識三十頌》中曾說

過阿賴耶識的了別相“不可知”的話，護法釋云：“不可知者，謂

此行相極細微故，難可了知。”具體來說，是指第八識的所緣內在

執受種子的情況極其細微難知，第八識所變現的外部世界其數量之

多亦難以測知。
49
由此可知，細微難知者乃有專指，而非指後三分自

緣的問題。自證分作為見分的能緣，證自證分作為自證分的能緣，

而自證分又能還緣證自證分，這在唯識論中都有具體闡說，不難詮

解。 

最後一句是“廢立四分”的結語，轉入下文。 

                                                        
49 參見《成唯識論》卷二，《大正藏》第 31 卷 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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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明分別現、比二量及能量、量果等義。 

淨眼云： 

自下第二正明分別現、比二量及能量、量果等義。先明二量，

後明能量等。（《後疏》寫卷第 193～194 行） 

此謂以下分兩方面來闡說，先約四分出現、比二量體，後約四

分辨能量、所量及量果等分別。淨眼云： 

明二量者，此四分中相分一向是二量所量，非是量體。見分一

種，若是意識，通其現量、比量及非量，如前以（已）說；意

識自證分、證自證分皆是現量。其末那識散心見分一向非量，

散心自證、證自證分，及平等性智相應見分、自證分、證自證

分一向是其現量所攝。其五識及賴耶見分、自證、證自證分一

切皆現量所攝。此則是其約四分出二量體也。（《後疏》寫卷

第 195～200 行） 

這是從四分上來說現、比二量。首先指出四分中的相分唯是所

量，而非現、比二量本身，然後分述其餘三分，皆結合八識來談屬

何種量。第一，意識的見分可以是現量，也可以是比量，甚至是似

現量或似比量，這一點在前文“約八識辨體”中已說過；意識的自

證分、證自證分皆是現量。第二，末那識散心位的見分均為似現量

或似比量，然而散心位上的自證分和證自證分則是現量；從其定心

位看，有漏的末那識已轉為無漏的平等性智，故其見分、自證分、

證自證分均為現量。第三，前五識和阿賴耶識的見分、自證分、證

自證分皆為現量。淨眼的這一概括與前文“約八識辨體”別無二

致，只是更為簡約而已。由於八識的每一識均有四分，所以八識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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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時必然要結合四分來分別；反過來，當約四分來辨二量體時，亦

必然要結合八識來作分別。由此，本處與前文所述基本重複，只是

詳略不同，次序有異罷了。以下轉入第二個方面的闡說，淨眼云： 

次約四分辨能量、所量及量果等分別者，相分一向是所量；見

分唯通能量、所量，不通量果；自證、證自證分通能量、所量

及量果也。且如相分是所量，見分是能量，自證分是量果；見

分是所量，自證分是能量，證自證分是量果；自證分是所量，

證自證分是能量，自證分是量果；證自證分是所量，自證分是

能量，證自證分是量果也。（《後疏》寫卷第 200～206 行） 

這是從四分上來分別能量、所量和量果。總分三類，第一，相

分唯是所量；第二，見分可為能量，亦可作所量，但不能作量果；

第三，自證分、證自證分既能作能量和所量，亦能作量果。具體來

說，可以組成四種關係，如下圖所示： 

所   量 能   量 量   果  

相分 見分 自證分 

見分 自證分 證自證分 

自證分 證自證分 自證分 

證自證分 自證分 證自證分 

最後，淨眼結云： 

上來總約八識，明其四分，出二量體，辨能量、所量、量果分

別。準其心王既然，同時心所等亦爾。（《後疏》寫卷第 206

～208 行） 

此謂以上是結合八識和四分來分別現、比二量，以及結合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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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所量、能量和量果。淨眼並指出，心識上既然應作如此分別，

則與心識相應的心所有法亦可準此分別。至此，淨眼對現、比二量

的概論已告結束，以下轉入詮解《入正理論》說現量和比量的部分。 

四、釋《入論》說現、比二量 
淨眼云： 

上來已明二量義。就解《論》文中分之為二：初明立二量意，

二正解真、似二量。（《後疏》寫卷第 208～209 行） 

此謂上文已對現、比二量作了概論，以下轉入對《入論》說現、

比二量的解釋。解釋按《入論》的結構總分為二：（一）闡明確立

現、比二量的用意；（二）解釋真、似現量和真、似比量。 

 

（一）釋《入論》明立二量意 
淨眼云： 

言“復次，為自開悟，當知唯有現、比二量”
50
者，此即明立二

量意也，謂凡欲悟他，先須自自（此一“自”字疑為衍文）覺，

覺之道不過二量，由證自相、共相境故，遮聲、喻等所有餘量，

故稱“唯有現、比（二）量”也。（《後疏》寫卷第 208～212

行） 

此處所引“復次……”句，係《入論》說現、比二量時開首的

話。淨眼在本寫卷釋現、比二量的開初即引述了這句話，但他並未

                                                        
50 《因明入正理論》，《大正藏》第 32 卷 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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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正面解釋，而是通過答問來解釋為什麼《入論》要將在首頌中原

本排在第五、六、七、八位的真、似現、比二量，卻在長行中提到

原本居第三、四位的真、似能破前面來說的問題。所以淨眼在轉入

釋《入論》說現、比二量時要再次回顧“復次……”句，並予補釋。

意謂“復次……”句旨在明立二量意，因為凡欲悟他者必先自悟，

而悟他和自悟之道只有兩種：即證知自相的現量和證知共相的比

量。陳那和商羯羅主即以現、比二量為根本，排除了聲教量和譬喻

量等所有其他的量，故主張“唯有現、比二量”。淨眼的這段解釋

殊為簡要，因為他在前文概論“立二量意”時已詳列入了諸家所出

的量數，並陳說了陳那和商羯羅主為什麼主張唯立現、比二量，故

此處不再詳釋。 

 

（二）正解現、比二量 

1、釋現量 

《論》曰“此中現量謂無分別”者。51 

述曰，自下正明真、似二量，於中有二：初明真量，後有分別；

下明似量。就真量中有二：初釋二量，後於二量中下出二量果。

就前文中復為二：初解現量，後解比量。解現量中先總出現量

體，後別解釋。此即總出現量體也。（《後疏》寫卷第 212～

                                                        
51 《因明入正理論》，《大正藏》第 32 卷 12b。以下《入論》關於現、比

量的論述皆同此，不再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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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行） 

這是對正解真、似二量結構的分析，具體落到“解現量”為止：

其餘已說到的比量和似量等，要待下文作釋時再作具體分析。其結

構分析堪稱細密，最多的達六個層次，如此劃分，不免陷入經院式

的繁瑣，但這也是唐代佛學家作疏的風氣，並非淨眼所特有。其實

結構分析大都是類似劃分，而非嚴格的邏輯劃分，只須理出其主要

綱目即可，如此更能令人一目了然，故本文將刪繁就簡，在“（二）

正解現、比二量”的標題下，刪去多個層次，直接給出“1、釋現量”

的標題，並刪去其下不必要的幾個層次（至下文可知）。後文釋比

量、釋似量等亦準此辦理。 

言“此中”者，或簡持義，起論端義，此如前解。言“無分別”

者，正出現量體。且如五識取五境界，離名言等所有分別，故

《理門》云：“有法非一相，根非一切行，唯內證離言，是色

根境界。”二率爾五識同緣意識及第八識，亦離名等所有分別，

故《理門》云：“意地亦有離諸分別，唯證行轉。”三、一切

自證分，四者、一切定心名離分別，故《理門論》云：“又於

貪等諸自證分，諸修定者離教分別，皆是現量。”
52
此顯分別之

心猶如動水，增減所緣，不名現量。無分別心譬於明鏡，稱可

所取，故名現量。（《後疏》第 216～224 行） 

此下解釋《入論》關於現量的界說。《入論》所給出的完整界

說是：“此中現量謂無分別，若有正智於色等義，離名、種等所有

                                                        
52 以上所引《理門論》文，均見《大正藏》第 32 卷 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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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現、現別轉，故名現量。”淨眼將這一界說分作五段來解釋，

這裏所釋的即是“此中現量謂無分別”。其中，“此中”二字淨眼

說具有簡持義，即從二量中暫時簡去比量，專持現量而論；也有起

論端之義。
53
“無分別”者，淨眼說是“正出現量體”，此說似有不

妥。此“體”所指為何？若指現量所依之體，則應是眼、耳、鼻、

舌、身五種心識及與其相應的心所有法，故文軌云：“此五識心、

心所是現量體，依現根起現之量，故名為現量。”
54
或“體”者指現

量具有何義（即包含主、謂項的整個命題），則淨眼所云亦不完整，

因為嚴格的現量界說應具備兩個要素，即無分別和不迷亂，僅以無

分別一義尚不足以構成被定義項和定義項外延的同一關係。
55
不過他

據《理門論》 所云將現量分為四種是正確的。第一種是五識現量，

淨眼解釋說前五識緣五境時就是遠離名詞概念等所有分別活動的。

其所引之《理門論》頌意謂，有法如色等有苦、空、無常等眾多共

相，眼等感官（根）但於諸法自相中行，而不于共相中行。五識緣

境雖然只在識體內部進行而且是不帶名言的，然而亦須依託色等感

管同緣色等境界。淨眼以此頌作為論據，以證五識現量是不帶名言

的、無分別的認識活動。第二種是五俱意現量，淨眼釋云，與五識

俱時而起、同緣五境的第六意識，也是遠離名言種類等一切分別活

動的，並引《理門論》的話來佐證。《理門論》的論意是，當五識

緣境時，第六意識與五識俱起，並緣同一境界，故亦是“離諸分

                                                        
53 “此中”是與文章結構有關的用詞，而非現量的界說組成部分。 
54 《莊嚴疏》卷三頁二十一右，內院本，1934 年。 
55 邏輯定義（界說）的被定義項（主項）和定義項（謂項）應是等值的，其

外延關係為同一關係；否則即有定義過窄或定義過寬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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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唯在證知內心的影像上活動的。但是在闡說中卻又夾雜了第

八阿賴耶識亦無分別這一點，與上述引文不合，係題外之意。第三

種是自證分現量，第四種是定心現量，淨眼指出這兩種亦“離分

別”，並引《理門論》的話來佐證。《理門論》意謂，五識與五根

緣境時，即使由於俱時意識引導上的錯誤而陷入貪、嗔、癡三毒之

中，其時見分緣慮相分必為非量，但這並不影響自證分仍為現量，

因為自證分總是內證自相的。另外，諸修定者在得定之後是依據修

習禪定而生的定智來緣諸法自相的，所以離開了教義同異的分別，

從而親證現量。最後淨眼小結說，分別之心猶如浮動的水，它對所

緣之境外加了名言、種類等分別，所以不能稱作現量；而無分別心

猶如明鏡一般，能真實地反映對像，故名現量。 

《論》云“若有正智”者。 

述曰，此下別解，文中有四，此即出無分別體，謂五識等心及

心所皆名正智，以慧強故，總名正智也。（《後疏》寫卷第 224

～226 行） 

上面已經說過，淨眼將現量的界說分作五段來詮釋，以上釋“無

分別”是“總出現量體”，以下四段則是別解。本段釋“正智”，

淨眼說，此云正智即是無分別所依之體，即是五識等心王及與其相

應的心所有法，因為五識等的智慧力強，所以總稱為正智。淨眼的

這一詮釋似亦欠當，因為五識並不等於正智。若以智慧力的強弱為

依據來斷定是否為正智的話，則前五識的智慧具有局限性，五識中

的各識只能各緣己境，不通他上，其勢應是較弱的；而第六意識不

僅可緣己境（法境），且可以與前五識同緣五境，其獨散意識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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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獨起思構，分別一切法，其慧力不可謂不猛，更應是“正智”

了，然而意識通現量、比量和非量，不一定能成現量的正智。由此

可見不能以智慧力的強弱作斷定的依據。那麼何謂“正智”呢？現

量界說中的“正智”有其特定的涵義，是相對于邪智而言的，用以

救治現量活動中可能出現的迷亂之心（包括有分別的迷亂和無分別

的迷亂）。如慧沼云：“‘若有正智’，簡彼邪智，謂患翳目見于

毛輪、第二月等，雖離名、種等所有分別而非現量。故《雜集》云：

‘現量者，自正明瞭，無迷亂義。’
56
此中正智，即彼無迷亂，離旋

火輪等。”
57
慧沼據《雜集論》對“正智”所作的詮釋深中肯綮，他

深刻地指出，一個白內障患者視物不清，如視輪子長毛、於一月處

見似二月等，這些錯亂的認識雖然是離開了名言、種類等所有分別

的，卻並非現量。然而淨眼似乎未曾認識到現量須排除錯亂境界的

必要性，好像五識緣境，只要無分別，自然就是現量無疑了，不會

有異常情況發生。其實在五識依五根緣五境時，有時會陷入迷亂，

《瑜伽師地論》卷十五就臚列了現量必須排除的五種錯亂境界：一、

想錯亂，“如于陽焰鹿渴中起于水想”（鹿熱渴時誤將陽焰當作

水）。二、數錯亂，“如翳眩於一月處見多月像”（白內障眼疾患

者將一個月亮看作多個）。三、形錯亂，“如於旋火見彼輪形”（誤

將旋轉的火光當作輪子）。四、顯錯亂，“如迦末羅病損壞眼根，

於非黃色見黃相”。五業錯亂，“如結拳馳走，見樹奔流”（如有

                                                        
56 《大正藏》第 31 卷 772a。 
57 《大疏》卷八頁十七右，金陵本，18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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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握拳飛跑，卻誤認為兩旁的樹木在向後奔流）。
58
這就是現量活動

陷入迷亂的種種表現，其中除二、四是無分別的迷亂外，其餘均為

有分別迷亂。現量陷入迷亂，就成了似現量，故陳那在《集量論》

中將似現量分為七種，即與各種錯亂有關。 

《論》曰“於色等義”者。 

述曰，此即第二出所量境。“色”者是眼識所量；“等”者，

等取聲等，是耳等識所量故也；能益智等，故名為“義”，乃

至苦、無常等，是定心等現量所量，此中且約散心，但說色等

自相境也。（《後疏》寫卷第 226～229 行） 

本段解釋“於色等義”，淨眼說此即別解中的“第二出所量

境”，然後逐字解釋“色等義”三字。其實“色等義”即色等境，
59

具體而言即指色、聲、香、味、觸五境，結合上下文，意即若有正

智於此五境且遠離分別名為現量。由此可見，“色等義”三字並不

深奧，無須過多發揮。淨眼所釋似欠簡潔，尤其是說“能益智等，

故名為‘義’”，似有逞臆之嫌； “乃至苦、無常等，是定心現量

所攝”，
60
則離題甚遠，失於散漫！ 

《論》曰“離名、種等所有分別”者。 

述曰，此即第三釋無分別義，謂若現量必離名言、種類等所有

                                                        
58 《大正藏》第 30 卷 357c。 
59 《大疏》云：“‘於色等境’者，此定境也。言‘色等’者，等取香等，

義謂境義。”（卷八頁九左）金陵本，1896 年。 
60 苦、無常皆為共相，在散心位，非現量所量；在定心位可為現量所量。 

228   正觀雜誌第四十三期/二 ΟΟ 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分別。離名言分別者，謂若待名言取諸法者皆非現量，緣共相

故。言離種類分別者，種類有二：謂有情種類、法種類。有情

種類者，即有情上同、異句義；法種類者，即諸法上同、異句

義。又，種類有二：謂總種類、別種類。總種類者，即大有句

與一切諸法種類作其通體故；別種類者，即同、異句與一切諸

法種類作其別體故。此等皆是勝論宗說。又，種類者，即是諸

法假種類也，若依如是種類分別緣境界者，皆非現量，以假種

類是共相故，若實種類，妄計度故。“等”者，等取瓶等、假

智乃至所餘緣假分別，皆非現量也。（《後疏》寫卷第 229～

239 行） 

本段釋“離名、種等所有分別”。淨眼說此即別解中的“第三

釋無分別義”，無分別的涵義即謂現量必定是遠離名言（概念的語

詞形式）、種類（概念的屬種關係）等思維分別活動的。然後分別

詮解“離名言分別”和“離種類分別”。“離名言分別”說得比較

扼要，指出在認識過程中如果加入名詞概念的分別活動，就是緣共

相，不再是現量了。接下來釋“離種類分別”則發揮較多，他列舉

了三種種類說，一種從是否有情上說，可分作有情種類和法種類兩

種。有情種類即有情感的眾生中的同、異關係，法種類則是諸法（一

切事物和現象）的同、異關係。另一種是從總，別關係上來考察，

分作總種類和別種類兩種。總種類即大有句（範疇），它是一切諸

法種類的“通體”；別種類即同、異句，它是一切諸法種類的“別

體”。以上所說的種類皆勝論的學說。
61
再一種是佛教的種類說，即

                                                        
61 同與異是相對而言的，相當於上位概念和下位概念，須視其所對待者而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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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種類說為乃諸法的假種類，認為若依如是虛假的種類分別來緣境

界，即非現量，因為假種類是共相，只是像實種類而已，實際上是

虛妄計度的產物。最後又對“等”字作了詮解，淨眼說“等”即等

取瓶等、假智以及所餘緣假分別，此釋似與《論》意不合。《入論》

乃本《理門論》之意而言，《理門論》謂現量須“遠離一切種類、

名言、假立、無異、諸門、分別”，
62
故《入論》所說的“離名、種

等”，應是等取假立（假與立名）、無異（能貫通他法的屬概念）、

諸門（外道所立的諸哲學範疇）、分別（此指有分別現量和比量），

這應該是很明白的。 

《論》曰“現、現別轉故名現量”者。 

述曰，此即第四釋名結義。“現、現、別轉”者，如前章中解

也。（《後疏》第 240～241 行） 

淨眼說本段是別解中的“第四釋名結義”，即論主以“現、現

別轉”來釋現量名，也是對現量的小結。關於“現、現別轉”，在

前章中已作了詮釋（詳二（二）1：“難諸大德對現量的三種解釋”）。 

2、釋比量 

《論》曰“言比量者，謂藉眾相而觀於義”。 

                                                                                                                      
定其上、下位。如樹對於樟樹而言是上位概念，對植物而言則是下位概念。

同的上限是大有（範疇），異的下限則是有邊異（單獨概念）。同、異句

是勝論六句義之一。 
62 《大正藏》第 32 卷 3b。 

230   正觀雜誌第四十三期/二 ΟΟ 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述曰，此下第二解比量，文中有二：初約義總明，後指事別解。

此即約義明也。“謂藉眾相”即是比因，謂緣三相之智比解無

常智之因也。而“觀於義”者，即是比果，謂解無常之智是緣

三相智之果也。（《後疏》寫卷第 241～245 行） 

此下釋《入論》關於比量的界說。《入論》的界說是在陳那界

定比量的基礎上補充而成的。如陳那《集量論》云：“謂由具足三

相之因，觀見所欲比度之義。”
63
商羯羅主《入論》所作的界說是：

“言比量者，謂藉眾相而觀於義。相有三種，如前已說，由彼為因，

於所比義有正智生，了知有火或無常等，是名比量。”此謂比量由

藉於三相義者為因，在共相境上有正智生，能證知“有火”或“無

常”這些共相境者。淨眼將這一界說分作三段詮釋，這一段釋“藉

眾相而觀於義”。“藉眾相而觀於義”乃比量界說中的要義，故淨

眼說這是“約義明也”。其中“謂藉眾相”即是比量因，也就是說

緣因三相的智是比解無常的智之因；“而觀於義”即是比量果，就

是指解無常的智是緣三相智之果。淨眼將“藉眾相”釋為比量因，

將“觀於義”釋為比量果是正確的，但他卻作了不恰當的引伸，說

比量因即“緣三相之智是比解無常智之因”，比量果即是“解無常

之智是緣三相智之果”，這就將比量因轉換成了“緣三相之智”，

（淨眼又稱之為“因智”），將比量果轉換成了“解無常之智”（淨

眼又稱之為“果智”），這樣的詮釋似無經典文獻可資依據。陳那

曾明確指出“智從現量生或比量生，及憶此因與所立宗不相離

                                                        
63 法尊譯編：《集量論略解》第 29 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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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64
可知比量智是由現量因和比量因這兩個遠因及其近因憶念所

引生的（詳見下文“出二量果”），故不能將比量智與比量因劃等

號。另外，將比量果說為“解無常之智”亦有不當。何為“解無常

之智”？此智在為自比量中能與“緣三相之智”割裂開來嗎？為自

比量乃內心的推度，施與受繫於一身，故緣得三相因即能“解無

常”，唯一比量智而已。此與為他比量（能立）不同，為他比量是

為悟他而設，有立與敵、施與受、生與了之別。從立者一方說，首

先要有“緣三相之智”，才能施理於人，以生因（能立，即三支論

式）開悟他人；從敵者說，則是聽受一方，從了因（了悟立者的三

支論式）而得“解無常之智”。這是立、敵雙方各自的比量智，其

間的因果關係不言而喻。
65
 

《論》曰“相有三種，如前已說”者。 

述曰，此下指事別解，文中有二：初解眾相，顯因所觀義；後

解藉相觀義，正明指事。此即初也。謂所藉眾相有其三種，即

遍是宗法等，如前解能立因中已說也。（《後疏》寫卷第 245

～248 行） 

                                                        
64 《大正藏》第 32 卷 3c 
65 生因與了因並非一般意義上的因（理由），而是刻劃了立、敵對待的二元

關係。由二因又衍生出六因，即生因有智生因、義生因、言生因三種，這

是立者所施於人的論證式涵蘊的三要素；了因亦有言了因、義了因、智了

因三種，這是敵者了悟立者論證式過程中所有的三要素，這就構成了論辯

的六元邏輯模型，其間有多重因果關係。詳見拙文《因明的語用學》（《哲

學研究》1999 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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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段解釋所藉的“眾相”即因三相。關於因三相，淨眼說“如

前解能立因中已說”。可惜《後疏》解能立因的部分已佚，淨眼對

因三相的詮釋今已不得其詳；而且淨眼在《因明入正理論略抄》中

也只是對因的第二、三相作簡略的答問，而未展開論析。 

《論》曰“由彼為因，於所比義有正智生，了知有火或無常等，

是名比量”者。 

述曰，此即解藉相觀義，正明指事也。西國因明釋論中有三師

解此文不同： 

一云，“由彼為因”者，顯由彼言說為因也。“於所比義”者，

明三相義因也。“有正智正”者，辨緣相智因（“智因”似為

“因智”之誤），即是比量體也。 “了智有火或無常等”者，

顯比量果，文中舉果顯因，故一處合說也，結文可解。 

一云，“於所比義”者，顯無常等義也。“有正智生”者，即

是果智。“了知有火”等者，出果智體。此中雖舉果智，欲顯

因智為比量體也。 

一云，乃至“有正智生”者，如初師說。“了知有火”等者，

重顯因智相，謂因智圓滿故，了知有火等也。（《後疏》寫卷

第 248～258 行） 

本段是例釋。淨眼援引“西國因明釋論”對本段《論》文的三

種詮釋，意在比較，但未詳加評析。西國三師將本段文字分作“由

彼為因”“於所比義”“有正智生”“了知有火或無常等”四個詞

組來解說，茲依次略作評點： 



《因明入正理論後疏》研究）（上）   233 

 

 

第一，“由彼為因”，第一師和第三師釋為“由彼言說為因”，

這應是誤解。試想，為自比量並不形之於言語，何來言說之事？《入

論》在上文已說“相有三種”，此說“由彼為因”應是承上而言，

即由三相因之謂也。 

第二，“於所比義”，第一師和第三師釋為“明三相義因也”，

此亦欠當。“所比”即宗上有法，“所比義”即有法之義，即能別，

故應是第二師所說的“顯無常等義也”，亦即顯其量果。 

第三，“有正智生”，第一師和第三師釋為“辨緣相因智”，

即以正智緣三相因而得了悟之意。第二師則將“正智生”釋作“果

智”，以與因智對舉。上文淨眼釋藉相觀義時將比量智分解為因智

與果智當出於此，不當之處前已分析，此不贅說。 

第四，“了知有火或無常等”，第一師釋為“顯比量果”，意

在“舉果顯因”。第三師說是“重顯因智相”，強調由於“因智圓

滿”而得以“了知有火等”量果。這兩種詮釋角度雖不同，其意實

無別，均著眼于比量智與量果關係的說明。然第二師將“了知有火

等”釋為“出果智體”，意在指出“雖舉果智，欲顯因智為比量

體”，亦即顯示因智與果智之間的因果關係。但陳那只說量果而不

言“果智”，因為比量智蘊涵著了果之智，無須另立“果智”之名，

更不應割裂比量智。 

總之，三師的的詮釋各有長短，可資參考。淨眼在引述三師之

釋後，即提出自己的解說云： 

今釋，“由彼為因”者，謂因智由用彼三相言（“言”疑為衍

文）義為解，顯無常等因，即解前文“謂藉眾相”也。“於所

比義”者，解上所觀無常等義。“有正智生”者，顯能觀果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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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了知有火或無常等”者，正顯果智觀義之相。此四（“四”

恐係“三”之誤）句解上“而觀於義”。此即因智、果智皆是

比量。然《理門論》云：“比度因故，俱名比量。”66西國諸

師遂仰此論，舉果顯因。然《理門》中陳那自言云：“何故此

中與前現量別異建立？為現二門，此處亦應於其比果說為比

量，彼處亦應與其現因說為現量，俱不遮止”。67準此文，故

知不須言舉因（“因”字疑為衍文）果顯因也。（《後疏》寫

卷 258～266 行） 

淨眼的今釋也採用第二師的“因智”“果智”“果智體”等概

念，但不同意第二師和第一師舉果顯因的說法，並援引《理門論》

的話來支持自己的觀點。那麼何謂“因智”呢？淨眼說就是“用彼

三相義為解”，是證知“無常等”的因，這就將“因智”混同於合

乎因三相的正因了。
68
那麼何謂“果智”或“果智體”呢？淨眼說就

是“能觀”，亦即“正智”，換言之，淨眼將“比因”解作“緣三

相之智”，亦即“因智”；將“正智”解作“能觀”，亦即“果智”

或“果智體”。這樣的詮釋其實是割裂了比量智的整體作用，因為

比量智在陳那三分說的心識結構裏屬自體分（諸識自體），亦即自

證分，見分和相分即依自證分而生起。關於比量智即自證分的問題，

陳那和商羯羅主均有論述，然淨眼似未真正理解這些論述中的主要

                                                        
66 《大正藏》第 32 卷 3c。 
67 同上。 
68 淨眼于上文說“‘謂藉眾相’即是比因”，此處又說“即解前‘謂藉眾

相’也”，更可知他是將“因智”與“比因”作為同一概念看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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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以致詮釋中屢有失誤（詳見下文“出二量果”）。再則，淨

眼說“因智、果智皆是比量”，並引《理門論》的話為證，亦不免

有斷章取義之嫌。淨眼所引的話出自《理門論》對比量智所由引生

的原因的論述：“此有二種：謂於所比審觀察，智從現量生或比量

生；及憶此因與所立宗不相離念，由是成前舉所說力，念因同品定

有等故。是近及遠比度因故，俱名比量”。
69
此謂比量智是由兩種原

因引生的：一是遠因，即在審察宗上有法與能別的關係時，比量智

由現量因或比量因引生，這兩種因均屬遠因。二是近因，即能憶及

因法與能別之不相離的“念”，此“念”能令上述遠因即現量因和

比量因增強力度，因為是依據因三相來憶念的。這由近及遠的兩種

因都是引生比量智的原因，故均可稱之為比量。淨眼的引文捨棄了

前述豐富的含義，只節錄了最後八個字，將引生比量智的遠因和近

因均可稱作比量的論意，改作“因智、果智皆是比量”，真可稱得

上是故意偷換概念了！接下來的一段引文是淨眼用以反對“舉果顯

因”的，然而細檢《理門》論意卻無此意。陳那只是指出，為顯示

現、比二量之差別不同，說比量時著重闡述因的作用而不說量果，

說現量時則著重顯示其量果不說原因。實際上比量亦有其比果，比

果也可稱為比量；現量亦有其現因，現因也可稱為現量。故強調比

量的因並不排斥其量果，突出現量的果也並不排斥它所由產生的

因。在陳那的論述裏，並無“不須言舉果顯因”的意思，二者原本

無涉，也看不出西國諸師何從“遂抑此論”，故淨眼引《理門》文

似說明不了什麼問題。當然如果將“舉果顯因”說作“舉果顯智”

                                                        
69 《大正藏》第 32 卷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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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更為準確，如慧沼釋“了知有火或無常等”云：“此即舉果顯智，

明正比量智為了因，
70
火、無常等是所了果。”慧沼將“正比量智”

說為了果之因，是因為比量智藉著現量因和比量因，“憶本先知所

有煙處必定有火，憶瓶所作而是無常，故能生智了彼二果”
71
。慧沼

的詮釋是確切的，他只說“比量智”而不說“因智”“果智”，正

是他準確把握概念的表現。 

以下淨眼又通過答疑來解釋一些問題。 

問：既不遮止，何故現偏說果，比屬論因耶？ 

答：現量果勝，比量因強，約勝就強，故偏說耳。（《後疏》

寫卷第 267～268 行） 

問者意謂，《理門論》既說因與果互不遮止，何故說現量時要

偏重於說量果，說比量時要偏重於論它的因相呢？淨眼意謂，在現

量中，量果的問題更重要一些；在比量中，則是因相的問題最為關

鍵，故論述有所側重。淨眼的答問是合乎論旨的。 

問：何故《論》文已說“了知有火”，說復言“或無常等”耶？ 

答：欲顯比量，有其二種：一、因事生比量，亦名現量生比量；

二、因言生比量，亦名比量生比量。見煙比知有火，即因事生

比量也；眼識先量煙，意識比知火，即現量生比量也。聞他成

立“聲無常”言，後方比解，此即因言生比量也；由立論比量

力故，敵者比知無常，此即比量生比量也。欲顯因事、因言二

                                                        
70 此“了因”乃了果之因的意思，非生、了二因中的了因。 
71 以上的引文見《大疏》卷八頁二十一左，金陵本，18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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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比量，故云“了知有火或無常等”也。故《理門論》云：“此

有二種，謂於所比審觀察，智從現量生或比量生。”72準此文，

故知顯二比量也。（《後疏》寫卷第 268～276 行） 

問者意謂，《入論》為什麼要將“有火”與“無常”這兩個能

別並舉？淨眼答謂，比量有兩種：一、因事生比量，亦即現量生比

量，如見煙比知有火。二、因言生比量，亦即比量生比量，如聞他

成立“聲無常”而後比解。淨眼的答問只能說是差強人意，經不起

推敲，茲試為分析之：第一，淨眼所說的兩種比量，其實是從兩種

不同的因，即現量因和比量因去推知兩種不同的果。用慧沼的話來

說，就是“以其因有現、比不同，果亦兩種：火、無常別。了火從

煙，現量因起；了無常等從所作等，比量因生”。由此可知，淨眼

將由現量因和比量因推出火和無常這兩種果說為是兩種比量，從嚴

格意義上說是不確切的。第二，淨眼似乎忘了此處所釋的乃是為自

比量，即不形之於言語的內在推度，竟提出“因言生比量”這一論

斷，並舉例說：“聞他成立‘聲無常’言，後方比解，此即因言生

比量也。”這就將為自比量說作為他比量了！第三，所引《理門論》

文說的是引生比量智的原因有兩種，而不是說比量分“因事生”和

“因言生”兩種，所以淨眼在引文以後說“準此文，可知顯二比量

也”，不免曲解了論意。 

 

（三）出二量果並釋伏難 

                                                        
72 《大正藏》第 32 卷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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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二量果 

《論》曰“於二量中即智名果，是證相故”者。 

述曰，上來解二量訖，自下出二量果。文中有二：初出二量果，

後釋伏難。此即出二量果也。謂二量中智最為勝，同聚心等，

總就智名。智之見分名能量智，自證分名曰量果，見分、自證，

用別體同，故言“即智”名為果也。“是證相故”者，現、比

二量如其次第，是證自相、共相境故也。（《後疏》寫卷第 277

～282 行） 

上文已詮釋了現、比二量，以下轉入釋二量的量果。淨眼分兩

段來詮解，先出二量果，後釋伏難。本段即先出二量果，著重詮釋

了“即智名果”“證相”等概念，然似有未當。第一，淨眼說在現、

比二量中，“智”最為勝妙，但他並沒有明確揭示“即智名果”中

的“智”究係何物，只是籠統地說“同聚心等，總就智名”，這就

是說，智有多種（如前所云有因智、果智等），同聚在阿賴耶識和

心所有法中，總名為“智”。但從他將見分稱作能量智，將自證分

視作依智而生者來看，他對比量智的理解可謂謬之甚矣！他並不理

解“即智名果”乃是量果不離量智之意，用慧沼的話來說就是“即

用此量智，還為能量果”，
73
而這能量智就是自證分，而並非淨眼所

說的見分。按陳那的三分說，見分唯能緣於相分，而不能反緣自證

分，且見分通於現、比、非三量，怎麼可能成為自證分的能量智呢？

其實淨眼于前文釋護法四分說時，對見分能不能還緣自證分的問

                                                        
73 《大疏》卷八頁十六左，金陵本，18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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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從見分於一時中亦量非量、亦現亦比、緣內復緣外三個方面作

了詳盡的分析，給出否定的回答，殊為深刻，然未知緣何，淨眼在

這裏竟又作出了與前說相牴牾的論斷！再說自證分與能量智本係同

一概念，同為心識的主體，故“護法等云，謂諸識體即自證分”。
74

見分和相分就是作為心識主體的自證分亦即能量智變現的，故《成

唯識論》卷一云：“變謂識體轉似二分，相、見俱依自證起故。”
75

自證分（能量智）與相、見二分具有主從關係於此可明，能量智與

自證分同是識體亦從其同為量果可知。第二，淨眼將“是證相故”

釋為按現、比二量的次序來證自相、證共相境，似亦失於膚淺，未

能深入究竟。文軌云：“‘于二量中即智名果，是證相故’，謂現、

比證諸法自相，證諸法共相，自、共二相是所量（相分），二量之

體為能量（見分），即（不離）此能量證二相智，自照明白為量果，

故云是證相（自證分）故。”又云：“既于證相一心之上有此能量、

所量之義，故證相量果亦名為量也。”
76
從文軌的這兩段詮釋可知，

“證相”一詞在這裏乃是自證分的異名，這從證相與智和量果的關

係可以看出，也可以從證相與能量、所量的關係上看出。 

問：阿賴耶識既無別境，云何同聚總就智名耶？ 

答：據實二量未必以智為名，今顯立破之元故，約智為論。（《後

疏》寫卷第 282～283 行） 

                                                        
74 窺基《唯識述記》卷一本，《大正藏》第 43 卷 241a。 
75 《大正藏》第 31 卷 1a。 
76 《因明入論莊嚴疏》卷三頁二十二右～二十三左。內院本，193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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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質疑是就淨眼所云：“同聚心等，總就智名”而提出來的。

問者意謂，阿賴耶識與別境心所並無關聯，為什麼要說“智”同聚

于阿賴耶識之中？此問切中了淨眼詮釋中的逞臆之處。原來淨眼所

云的“同聚心等”，此中“心等”乃指第八阿賴耶識及其心所。
77
按

大乘的主張，第八阿賴耶識的心所為五遍行，即阿賴耶識只與觸、

作意、受、想、思這五種普遍存在於認識活動中的心所相應，而不

與別境心所相應。別境心所即在各別特定的境界中引生的心理活

動，也有五種，即欲、勝解、念、定、慧，問難者顯然是將慧心所

當作了能量智而有此問的。固然，慧心所具有判別抉擇的性質和斷

除疑惑的作用，
78
但並非因明所說的現量智或比量智。淨眼在問者的

質疑之下並未作出正面的回應，其答殊為勉強，意謂現量智和比量

智這些名目其實未必成立，只是為顯示立與破的緣故才以“智”為

名的。這一答辯可謂答非所問，實際上是默認了問難者的質疑。問

者的質難確是切中了淨眼詮釋中的弊病，然而問者將二量之智理解

為別境心所中的慧也是不正確的。如上所述，《理門論》和《入論》

所說的現量智和比量智即是識的主體——自證分。唐道獻《義心》

亦云：“（智）有二解：一云，由智用勝，就智彰名，據實量果，

實通同聚諸自證分。二云，證審決定，故名為智，諸自證分等名智

                                                        
77 雖八識皆可泛稱心王，以與心所相應，然據勝義，唯第八阿賴耶識可獨得

“心”之名，故問者直指此處所說的“心”為阿賴耶識，淨眼並未否認。 
78 《成唯識論》卷五云：“云何為慧？於所觀境簡擇為性，斷疑為業。謂觀

得、失、俱非境中，由慧推求，得決定故。”然而慧心所並非普遍存在的

心理現象，如“於非觀境、愚昧心中”就不存在慧。（《大正藏》第 31 卷

2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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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違也？”
79
此釋直截明瞭地將當時對智的兩種解釋介紹出來，以此

表明他是贊同智即自證分之說的，此釋深中肯綮。 

2、釋伏難 

《論》曰“如有作用而顯現故，亦名為量”者。 

述曰，此釋伏難也。難云：“若取心外境，可使名為量；既唯

取自心，應不名為量。”今論主為解云，此中名量者，非如鉗

押、拘舒、光照物等實有作用，但譬如明鏡現眾色像，鏡不至

質，質不入鏡，現影似質，故名為照。心緣於境，亦復如是，

心不至境，境不入心，心似境現，似有作用，假名為量。故《理

門》云：“又於此中無別量果，以即此體似義生故，似有用故，

假說為量。”（《後疏》寫卷第 284～290 行） 

淨眼意謂，《入論》說“如有作用而顯現，亦名為量”是針對

難破者的質疑而作的解釋。難破者問難說，認取心外之境可以稱之

為量，既然你們認取的只是自己內心中的東西，應不能稱之為量。

針對這樣的質疑，論主解釋說，這裏所說的量，並非指實有作用的

鉗押、拘舒、光照物等，而是如同明鏡照彩色像，其所現之影像類

似於實物而已。心緣於境亦是如此，只是其影像顯現於心上，好像

心真有能量的作用，故假名為量。然後又引《理門論》來加強說明。 

淨眼將《入論》的這句話說為“釋伏難”並沒有錯，但不應將

其與上文“出二量果”機械地割裂開來。其實《入論》所云“於二

                                                        
79 道獻乃慧沼門人，所著《義心》早佚。引見日釋鳳潭《瑞源記》卷八頁十

七左，商務印書館，192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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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中即智名果，是證相故，如有作用而顯現故，亦名為量”，這段

話具有整體意義，既是明二量的量果，也是除敵者的伏難，而非前

句明量果、後句除伏難，故《莊嚴疏》卷三、《大疏》卷八均作如

是處理。如《大疏》釋云：“明量果也，或除伏難。”那麼為什麼

要以明量果來除伏難呢？因為印度諸哲學派別對量的問題有過許多

討論，其中當然也涉及量果的問題。《大疏》卷八曾概括地介紹了

三種問難。一是有人難云：“如尺、秤等為能量、絹、布等為所量，

記數之智為量果。汝此二量，（以）火、無常等為所量，現、比量

智為能量，何者為量果？”二是小乘有部等難云：“我以境為所量，

根為能量，……依根所起心及心所為量果。汝大乘中即智為能量，

復何為量果？”三是外道數論派等“執境為所量，諸識為能量，神

我（靈魂）為量果”，故難云：“汝佛法中既不立（神）我，何為

量果？智即能量故。”
80
陳那為破諸種問難，故說了淨眼在前面所引

“又於此中無別量果……”的一段話，意謂在現、比二量中，量果

不是別的，就是識的主體，亦即自證分，因為“似義生”的相分（所

量）和“似有用”的見分（能量）都不離於自證分，故相分、見分、

自證分都可稱之為量。商羯羅主即據陳那論意而言“於二量中即智

名果”等等。文軌解釋說，這是指出量果不離量智，因為量智是證

相（自證分）。能量見分和所量相分“二量體無實作用，但所量境

相於能量心上顯現，假名為量，譬如眾色於鏡上現，假說鏡照，即

是心之一分如有能量之用，故言如有作用；心之一分如有所量顯現，

故云‘而顯現故’。即于證相一心之上有此能量、所量之義，故此

                                                        
80《大疏》卷八頁二十二右～二十三左，金陵本，18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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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相量果亦名為量也”
81
。這一詮釋完整地體現了論主的思想。 

 

（四）釋似現量和似比量 

1、釋似現量 

《論》曰“有分別智於義異轉，名似現量”者。 

述曰，上來釋真量訖，此下解似量。文中有二：初釋似現，後

解似比。此即解似現也。文中有二：初總解，後別釋。此即總

解也，以名言等分別緣故，名“有分別”；不以自相為境界故，

名“於義異轉”也。（《後疏》寫卷第 290～293 行） 

以下釋似現量和似比量。本節即是釋似現量，淨眼將《入論》

說似現量的部分分成三段作釋，本段先總解似現量的界說。淨眼認

為現量的界說由兩方面構成：一是“有分別”，即以名言等分別心

緣境；二是“於義異轉”，即不以自相為所緣境。以下兩段即分別

解釋“有分別”和“於義異轉”。 

《論》曰“謂諸有智了瓶、衣等分別而生”者。 

述曰，以下別解，文中有二：初解上“有分別智”，後解上“於

義異轉”。此即初也，謂諸凡夫、外道所有邪智，以瓶、衣（“瓶、

衣”疑為衍文）名言、種類、假立、分別了瓶、衣等，分別而

生“瓶”“衣”，是假四塵合成。分別之心，妄謂眼見，故名

似現量也。（《後疏》寫卷第 293～297 行） 

                                                        
81 《莊嚴疏》卷三頁二十二右～二十三左，內院本，193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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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眼謂《入論》的這句話是解釋“有分別智”的，意思是凡夫

和外道所有的邪智是以名言、種類、假立（假予立名）、分別（有

分別現量和比量）來了知瓶、衣等事物的，經過如此分別而生的瓶、

衣乃是假四塵所合成。
82
將這種虛妄分別的認識說成是眼前現見，所

以是假現量。這段解釋比較簡要。 

《論》曰“由彼於義不以自相為境界故，名似現量”者。 

述曰，此解上“於義異轉”也。謂由彼分別之心於境界義，不

以實自相為境界，乃用瓶、衣等假共相為境界，故名似現量也。

此約散心說，以佛之心亦緣假故。（《後疏》寫卷第 297～301

行） 

淨眼說《入論》的這句話是解釋“於義異轉”的。意謂由上述

分別之心來認識事物，是不以事物的自相為對境的，而以瓶、衣等

共相為對境，故名似現量。並說這是就散心位而言的，因為佛心有

時亦緣假共相。淨眼的這段詮釋似有不足，《入論》所云“由彼於

義不以自相為境界故”與上文所云“諸有智了瓶、衣等分別而生”

具有因果關係，也就是說，不以自相為境界（即以共相為境界）是

以分別智了知瓶、衣等的緣由。
83
然而淨眼只是分別詮釋了“有分別

                                                        
82 大乘不以極微為實有，當然也不同意由極微合成的微塵為實有。大乘唯識

家認為一切物質皆由阿賴耶識的種子所變現，而非四塵合成，如《成唯識

論》卷一云：“識變時隨量大小頓現一相，非別變作眾多極微合成一物。……

諸有對色皆識變現，非極微成。”（《大正藏》第 31 卷 4b.c）故說四塵為

假。 
83 如《大疏》卷八慧沼釋云：“此釋所由。”（頁二十右）金陵本，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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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和“於義異轉”，忽略了二者之間的因果關係，似未盡合《論》

意。另外，末了所云“佛之心亦緣假”，不僅是蛇足之論，且有誤

導之嫌。佛家以佛心為如來之心，覺悟之心，如來淨智乃為現量所

攝。然如來“能斷世間一切疑惑自、共相愚”，為方便說法斷疑，

亦“由共相方便所引，緣諸共相，所顯理者，就方便說名知共相”
84

故並非以散心緣共相，這與“諸凡夫、外道所有邪智”以散心緣共

相根本不同，怎能相提並論？ 

 

2、釋似比量 

《論》曰“若似因智為先所起諸似義智，名似比量”者。 

述曰，此下解似比量。文中有二：初總出體，後別解釋。此則

總出體也。謂“若似因智為先”者，顯似比之因智也。“所起

諸似義智”者，明似比之果智也，若因智、若果智，總名似比

量也。（《後疏》寫卷第 301～304 行） 

此下釋似比量。淨眼將《入論》釋似比量的話析作三段詮解，

先是“總出體”，然後分別解釋似因和似比。淨眼說，本段即是總

出體，他用因智和果智這兩個概念詮解“總出體”，將“若似因智

為先”說作是“顯似比之因智”，將“所起諸似義智”說作是“明

似比之果智”，並說似因智與似果智總名似比量。關於因智與果智

這種提法之不當，已在“釋比量”一節作了分析，此不贅說。這裏

                                                                                                                      
年。 

84 參見《佛地經論》卷六，《大正藏》第 26 卷 318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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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說明的是，《入論》所云的“若似因智為先所起諸似義智，名

似比量”，乃是對似比量的界定，在這一界說中，包含了兩個要件：

一是“似因智為先”，一是由此“所起諸似義智”，二者具有條件

關係，即前件“似因智”是後件“所起諸似義智”的充分必要條

件。那麼何謂“似因智”呢？此即緣似因之邪智，亦即以虛假的理

由為因而不自知（或雖知而猶犯，不能自製）。那麼又何謂“似義

智”呢？“義”即宗義，即在似因智的作用下所產生的似宗之智，

亦即由似因推出虛假結論的惑亂之心。所以似因智和似宗智形二實

一，即是獨散意識在隨念分別和計度分別中誤入岐途，為邪智所攝，

其比量是為似比量。 

《論》曰“似因多種，如先以（已）說”者。 

述曰，此下別解也。文中有二：初解似因，後正解似比。此即

初也。謂似因十四，如前似立中已說也。（《後疏》寫卷第 304

～306 行） 

此釋似因，《論》文略說“似因多種”，淨眼略釋“似因十四”，

因為在釋似能立中已對十四種似因（四不成、六不定、四相違）作

了例析，此姑不贅。 

《論》曰“用彼為因，於所比諸有智生，不能正解，名似比量”

者。 

述曰，此則正解似比也。言“用彼為因”者，謂似因智用彼似

因言義為解，顯常等之因，此則解似比之因智也。言“於似所

比”者，謂果智所觀常等也。“諸有智生”，謂似比果智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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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正解”者，釋似果智相，謂非常法妄作常解，由非真故，

名似比量也。若準前文，還有三釋，翻前可知。（《後疏》寫

卷第 306～311 行） 

淨眼謂此解似比量。但淨眼仍以似因智和似果智詮解似因和似

宗（似所比），不能正確闡釋《論》意，俱如前述。關於此段《論》

文，玄應與慧沼的詮釋可資參考。玄應云：“謂即用彼似因之智為

籌度因，於此所比似宗之義生似宗智。”
85
慧沼亦解云：“若似因智

及邪憶彼所立宗、因不相離念為先”，“於霧等妄謂為煙，言於似

所比邪證有火，于中智起，言有智生。”
86
以上玄應和慧沼的詮釋，

當係據陳那對比量智所由引生的論述而說的，意即這“有智生”，

即是在似因之智亦即似現量因和似比量因的作用下，加上獨散意識

的邪憶增強力度而引生的似宗之智，這似宗之智即是似比量智。似

宗之智自“不能正解”，不能給出正確的量果，故于常、無常等法

作顛倒解，是為似比量。最後淨眼說到：“若準前文，還有三釋，

翻前可知”。這當是指前文“釋比量”一節所引西方三師的三種解

說。淨眼所謂的因智、果智即從中而來。 

 

                                                        
85 奘門大德玄應著有《理門論疏》，早佚。引見日釋鳳潭《瑞源記》卷八頁

二十左，商務，1928 年。 
86 《大疏》卷八頁二十七左，金陵本，1896 年。 


